
 
⾹港贸易发展局 
3.  展览会规则 

 
3.1 申请条款及展览会规则 
 
定义 

1.  本细则的词语除因上下⽂中另有解释外，否则定义如下： 
 
「认可⼈⼠/注册结构⼯程师」指在《建筑物条例》（123 章）中定义的认可⼈⼠，即注册建
筑师、注册结构⼯程师或注册专业测量师。 

 
「申请表格」指通过参展商⽹上服务平台递交的电⼦表格或参展商申请参展展览会所递交的
纸质表格。 

 
「展台服务费」指参展商应为展览会参展权及使⽤标准展台或者应为展览会期间之特装参展
⽀付的款额。 

 
「本细则」指由主办机构不时予以修订的申请条款及展览会规则。 
 
「特装参展」指为展览会在展览场地搭建特装展台的权利。 
 
「展览会」指申请表格内注明的由主办机构筹办的展览会。 
 
「展台」指摊位，包括本细则第 11 ⾄ 17 条及 20 ⾄ 23 条所述的⾃⾏盖建的摊位。 
 
「展览场地」指位于⾹港湾仔博览道 1 号的⾹港会议展览中⼼，或主办机构于展览会开始
前指定及以书⾯通知参展商的其他场地。 

 
「参展商」指申请在展览会展出或已获主办机构接纳参展申请（视乎情况⽽定）的独资经营
者、合伙业务或有限公司。为免⽣疑问，「参展商」包括该等独资经营者、合伙业务或有限
公司的所有董事、⾼级⼈员、雇员、代表及代理⼈。「有联系⼈⼠」、「相关联公司」及「有
联系公司」指与参展商或任何其拥有⼈、合伙⼈、董事或股东（视乎情况⽽定）直接或间
接地有关或相关连的⼈⼠或公司。 

 
「参展商⽹上服务平台」指由（定义如下的）主办机构在 www.hktdc.com/hktradefairs 为参
展商提供的递交申请表格的⽹上服务（如有的话），并且，如果适⽤，还包括基于可⽤性、
经主办机构同意并在遵守本细则的前提下为其提供的管理参展事宜的⽹上服务。 

 
「主办机构」指⾹港贸易发展局。本局是展览会的推⼴及主办机构，负责规管及监控展览会
的所有事宜。 

 
「宣传品」指参展商拟在展览会展示、派发或使⽤的推⼴礼品、产品⽬录、⼩册⼦及所有及
任何⼴告及宣传品等等。 

 
「标准展台」指根据本细则第 18 及 19 条所述的摊位。 
 
「摊位」指展台及 / 或标准展台。 



  
「《⾹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指包括但不限于《⾹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
例》以及相关法例及规定。 

 
参展资格 

2.1 主办机构有唯⼀及绝对酌情权决定是否接纳参展商的参展申请。未经主办机构书⾯接纳经递交申
请表格作出参展申请的参展商，即使已连同申请缴交或被接纳全部展台服务费，也不表示已获主办机
构授权参展。主办机构保留权利拒绝任何参展申请，毋须给予任何理由。 
 
2.2 所有参展商必须是根据适⽤法律在⾹港或其本国经营业务的合法注册的公司 / 商业组织。主办
机构可以要求参展商在附上申请表格或在缴交费⽤时或随时出示最新的商业登记证、公司注册证书或
其他公司 / 商业注册⽂件、名⽚及 / 或产品⽬录及 / 或主办机构可能要求的其他⽂件 / 材料，以
证明参展商正在经营实质业务。除⾮经主办机构书⾯通知，否则不必递交原件，因主办机构⽆法保证
将之奉还。 
 
2.3 参展商保证交予主办机构的申请表格及所有其他⽂件与信息应真实，完整并为最新的。 
 
3. 参展商获配或特装搭建的展台仅供参展商在展览会期间作拓展贸易之⽤。在盖建摊位以及展览会
期间，参展商必须以主办机构满意的⽅式使⽤摊位获配展区。在展览会举⾏期间，所有摊位必须有职
员看管及布置妥当并摆放展品。参展商应遵守展览会期间与其推⼴⽣意的活动相关的所有适⽤法律、
规例、牌照要求及条件。假若主办机构不满意参展商使⽤摊位的⽅式，主办机构保留权利清除全部或
部份已分配给参展商的或者参展商特装搭建的摊位，毋须给予通知，所涉费⽤概由参展商承担。除⾮
本细则另有规定，否则参展商不得就展台服务费或任何其他已付款额提出退款索偿。 
 
付款 

4.1 在以纸质形式递交申请表格时，每个参展申请必须附有适当的展台服务费。除⾮本细则另有规 
定，否则展台服务费将不获退还。 
 
4.2 就所有其他申请⽅式，包括以电⼦形式通过参展商⽹上服务平台递交的申请表格，参展商须根据 
主办机构在付款请求中规定的任何指令，在作出该申请后缴交适当的展台服务费。除⾮本细则另有规
定，否则展台服务费将不获退还。 
 
4.3 为避免任何疑问，出于前述第 2.1 条所述之⽬的，主办机构作出的收到申请表格的确认或付款 
请求并不以任何⽅式构成对参展商申请的接纳，并且，不得将申请表格上所列的展台服务费视为参
展商应付的最终费⽤。 
 
4.4 展台服务费及应向主办机构⽀付的其他⼀切款项均不包含任何税项。参展商应负担所有因参加展
览会缴交的费⽤⽽产⽣的任何适⽤税项。若任何时候依据任何国家或地区的适⽤法律，参展商需要就
向主办机构⽀付的任何款项预提或扣除任何税费、关税或其他费⽤，则该笔应由参展商⽀付之款项的
数额应予增加，以保证作出该等扣除或预提后，向主办机构⽀付的净额应等于倘若没有作出该等扣除
或预提本应收到的数额，且参展商应负责⾃⾏向相关机构缴交预提税款或其他缴款。主办机构向参展
商发出的任何发票可能包含适⽤法律规定应予征收的任何相关税项。 
 
5. 主办机构保留权利随时要求参展商缴付额外的⽆息按⾦，作为赔偿实质或潜在毁坏的保证⾦。 
 
6. 假若参加展览会的申请被拒，主办机构将于发出有关拒绝申请通知后 30 天内，向参展商退还 
已缴付的展台服务费，唯不会⽀付利息。 
 
7. 假若参展商于收到申请被拒通知前或于申请获接纳后撤回申请，不论理由为何，已缴之展台服务 



费将⼀概被没收。 
 
⽹上服务的使⽤ 

8. 基于服务的可⽤性并经主办机构同意，参展商可以使⽤主办机构提供的⽹上服务，包括通过依照
主办机构提供的任何指南，以⽤户识别码（“ ⽤户名 ”）与密码（“ 密码 ”）登⼊参展商⽹上服务平
台。主办机构仅为参展商提供处理其展览会申请与参展的⽹上平台。主办机构在任何情况下均⽆须就
未经授权⽽接通该⽹上平台或在使⽤⽹上服务或按其安全度进⾏的传输中发⽣的任何错误、延误、丢
失或遗漏对参展商或任何其他⼈⼠负上任何责任。 
 
8.1 如果⽹上服务已提供予参展商，则参展商可随时修改其⽤户名及密码，但该等修改仅在主办机构
认可后⽅能⽣效。 
 
8.2 参展商应诚意地对其⽤户名及密码给予合理关注和努⼒加以保密。参展商不得在任何时间任何情
况下向任何其他⼈⼠透露其⽤户名及 / 或密码。 
 
8.3 参展商应就未经授权⽽向任何其他⼈⼠透露⽤户名及 / 或密码负上全部责任，并应就任何未经
授权⼈⼠或出于任何未经授权之⽬的⽽使⽤该⽤户名及 / 或密码承担所有⻛险。 
 
8.4 当参展商知悉或怀疑其⽤户名或密码已为任何未经授权⼈⼠所知晓、占⽤或控制，或有任何未经
授权的使⽤主办机构⽹上服务时，参展商应⽴即通知主办机构。在主办机构正式接获该通知前，参展
商必须承担所有因该等未经授权的⽹上服务使⽤⽽引起的责任。 
 
展览摊位的分配 

9.1 主办机构有唯⼀及绝对酌情权分配展览场地的区域予摊位布置或搭建及决定该等摊位的位置，所 
有决定均属最终决定，所有有关更改的要求均不获受理。 
 
9.2 参展商如欲在摊位使⽤与其在申请表格填写不同的另⼀名称，必须在展览会开始前最少 3 个⽉
向主办机构发出更改名称的书⾯通知，同时⼀并提交以下⽂件：- 
 

(a) 由执业会计师或公司秘书（如参展商属注册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件（形式及内容须
令主办机构满意），证明只更改公司名称，拥有权并⽆改变；或 

(b) 其他⽂件（形式及内容须令主办机构满意），以证明新名称乃属于申请⼈全资拥有的附
属公司。 

 
9.3 假若参展商的参展申请获主办机构接纳后，现有的两名或以上股东实⾏拆伙，主办机构有权就展
出权作以下安排：- 
 

(a) 将展览摊位授予原参展商的最⼤股东，并准许其使⽤本⾝公司名称参展，唯所展示的产
品类别必须与原参展商的相同；及 

(b) 假若股权均分，主办机构保留权利终⽌与原参展商之间的协议，并将摊位重新分配。除
⾮有关股东能就参展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并于展览会开始前最少 3 个⽉将有关
协议通知主办机构，则作别论。 

 
10.1 参展商在展览会展出及（在⾮专有情况下）使⽤参展商获分配或者特装搭建摊位的权利仅属个⼈
所持有，参展商不得将有关权利转让、转授、分包、许可或以任何其他⽅式与任何第三者共⽤。任何
参展商如被主办机构发现以转让、转授、分包、许可或任何其他⽅式与第三者共⽤其摊位（⼀切以主
办机构的决定为准），必须⽴即退出展览会、拆除其摊位及撤⾛展品，费⽤⼀概由参展商承担。 
 
 



10.2 主办机构保留权利将曾违反本细则第 10.1 条的参展商纪录在案，并有唯⼀及绝对酌情权拒绝容
许该等参展商及/或彼等任何或所有股东及 / 或⺟公司、有联系⼈⼠、相关联公司、有联系公司及/
或附属公司及/或任何其曾代表、代表或可能代表的品牌参加主办机构以后举办的任何或所有展览会、
活动或贸易展览会。 
 
10.3 参展商如欲在其摊位推⼴、派发或展示附有其全资附属公司或第三者公司（参展商是该等公司的
正式代理或分销商）名称之名⽚、物品或展品（推⼴性质或其他性质），或容许这些公司的雇员或代
表驻守摊位，必须于展览会开始前最少 3 个⽉以书⾯向主办机构提出申请，并连同能证明参展商与
有关附属公司或第三者公司之间关系的⽂件⼀并呈交。主办机构有唯⼀及绝对酌情权决定是否批准有
关申请，并会可在批准有关申请时附加其认为合适的条件。为避免任何疑问，如参展商在未得到主办
机构事先许可或抵触上述附加条件的情况下派发或展示任何附有第三者名称的名⽚、物品或展品，或
允许其雇员以外⼈⼠驻守其摊位，即会被视作违反本细则第 10.1 条处理。 
 
10.4 主办机构有唯⼀及绝对酌情权禁⽌参展商在展览会占有超过⼀个摊位。 
 
10.5 主办机构有唯⼀及绝对酌情权禁⽌由同⼀东主或股东拥有的两家或以上参展商将摊位合并，或在

不同摊位展示相同货品或产品系列，即使其参展申请已获接纳。 
 
盖建摊位 

11. 摊位及展品重量不得超过以下的地⾯负荷限制： 
 

⾹港会议展览中⼼ 地⾯负荷上限 

展览厅 1ABC, 展览厅 3BCFG 及 展览厅 5BCFG 每平⽅⽶ 1,700 千克 

展览厅 1DE, 展览厅 3DE, 展览厅 5DE 每平⽅⽶ 1,250 千克 

其他展厅 每平⽅⽶ 500 千克 

 
12. 主办机构保留权利改建或清拆任何不符合已提交的图则、主办机构所定标准或展览会规则的摊
位，毋须给予通知，有关费⽤⼀概由参展商负担。参展商按主办机构规定重建摊位所涉的额外费⽤或
任何其他有关损失或毁坏，⼀律不得向主办机构或其代理索偿。 
 
13. 选择特装参展的参展商，可委托主办机构指定承建商或⾃雇承建商设计及盖建其展台，唯展台设
计必须按本细则规定呈交主办机构审阅。 
 
14. 任何在展览场地进⾏的⼯程必须符合⾹港现⾏法律及条例，包括但不限于遵从根据⾹港法例第
282 章雇员补偿条例第 40 条购买及持有雇员补偿保险单的强制要求，以及主办机构的规定，参展商
与其代理、承建商及分包商均须予以遵守。主办机构保留权利阻⽌任何违反上述任何法律及条例的⼯
程进⾏，参展商不得就任何有关损失或毁坏向主办机构或其代理提出索偿。 
 
15. 不得在展览场地的天花结构悬垂摊位构件或照明装置。所有照明装置必须安装在照明⽀架，⽽其
⾼度不可超越 1 ⽶，离地⾼度需介乎 2.5 ⽶与 6 ⽶之间。 
 
16. 未经主办机构事先书⾯许可，不得在地台表⾯装设⽤作巩固围板及其他展台构件的固定装置。 
 
17. 展台服务费并不包括清除及处理⽊箱、展台构件或其他物品的费⽤，参展商须为此根据展览场地
征收的费⽤或主办机构合理决定的其他⾦额缴交额外费⽤。 
 
标准展台 

18. 标准展台由主办机构指定的承建商提供，设计划⼀。未经主办机构事先书⾯许可，不得以任何形



式改动标准展台（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名牌、字样及构件）。 
 
19. 任何装饰、展台构件或展品的⾼度不得超过 2.5 ⽶或标准展台的⾼度，以较低者为准。 
 
特装参展 

20. 特装参展之参展商委托之承建商资料、设计图则、施⼯按⾦及有效的公众责任保险保单副本须于
展览会开始前最少 8 星期交到主办机构审阅及存档。否则主办机构会向参展商或其委托之承建商收
取港币 3,000 元（美⾦ 400 元）的逾期⾏政费。图则⽐例必须合理，不得少于 1:100，须注明详
尽尺⼨的平⾯图及正视图、电⼒装置、地毯、⽤⾊与⽤料、流动展品、视听器材、展品重量及点荷载
等。 
 
21. 假若参展商所委托之承建商之资料、设计图则、施⼯按⾦（包括逾期⾏政费，如适⽤）及有效的
保险单副本未达主办机构，参展商或其委托之承建商将不获发适⽤于展览场地的承建商证及电⼦⻋辆
通⾏证，亦不得在展览场地盖建特装摊位。 
 
22. 所有特装参展摊位的设计、摊位⽤料及建筑必须符合展览场地的规则，以及⾹港特别⾏政区政府
辖下公营机构或部⻔所定的有关规例。 
 
23. 特装参展摊位的运输、装嵌、拆卸和清理⼀概由参展商 / 承建商 负责。除⾮主办机构另有规定，
否则该等⼯程必须按照本细则所订安排在指定时限内进⾏。 
 
24.1 特装参展摊位之⾼度限制因位置⽽异，建议参展商在进⾏摊位设计之前先与主办机构进⾏确认，
⼀般参考如下： 

展馆 摊位⾼度限制 

⾹港会议展览中⼼ 2.5-4 ⽶ 

 
24.2.1 所有单层特装展位最⾼限制为 4 ⽶，⽽双层特装展位的⾼度上限则 5 ⽶。 
 
24.2.2 ⾹港会议展览中⼼防烟闸下 ±0.5 ⽶的范围内，摊位⾼度不得超过为 2.5 ⽶ 或 3 ⽶，需视
乎地点⽽定。再次建议参展商在进⾏摊位设计之前先与主办机构进⾏确认。 
 
25.1 所有⾼度超过 2.5 ⽶、使⽤悬空照明⽀架及/或主办机构及/或展馆营运者认为有需要的特装摊位，
在完成搭建后必须提交结构安全证明书。所有结构安全证明书应由认可⼈⼠/注册结构⼯程师签发，并
须于展览前的最后进场⽇下午 3 时或之前交予主办机构。如不遵守此规定，主办机构/展馆营运者有
权禁⽌所有⼈⼠进⼊有关摊位及/或对其摊位作出改动或拆除其摊位。基于《建筑地盘(安全)规例》（第
59I 章）的要求，参展商应对其摊位的安全负全责。 
 
25.2 凡开放给公众⼈⼠的展览，按照展馆营运者及相关政府部⻔的要求，所有⾼度 4 ⽶或以上的摊位
及临时搭建物、悬空照明⽀架及设备达 100 千克或以上、平台⾼度达 1.5 ⽶或以上须呈交由认可⼈⼠
/注册结构⼯程师签发结构稳定性的数据证明并于展览开始前 7 星期呈交予主办机构。主办机构会转交
相关机构审阅。 
 
26. 所有拆卸摊位的⼯程须于展览会完结当晚午夜 12 时或之前完成（除已获主办机构批准有额外时
间安排者外），并须妥善清理所有摊位废料。否则参展商或其委托之承建商须缴付超时租场费直到妥
善清理所有摊位废料为⽌。 
 
27. 如海外参展商或其委托之海外承建商欲⾃⾏装嵌、拆卸特装参展摊位，其必须遵守⾹港⼊境处的
相关要求。如有问题，请与⾹港⼊境处联络。 
 



28. 有关展览场地特装摊位之细节，请参阅参展商⼿册，⽽所有参展商或其委托之承建商均应遵守参
展商⼿册的要求。 
 
电⼒装置及设施服务 

29. 展览场地内只准使⽤电⼒作为光源或电源。 
 
30. 所有电⼒⼯程必须由主办机构指定承建商进⾏，有关费⽤⼀概由参展商承担。电⼒装置设计草图
及图则必须于展览会开始前最少 7 星期交予主办机构审阅。主办机构有唯⼀及绝对处埋权要求参展
商作出修改。 
 
31. 电⼒供应为 210-230 伏特、单相。参展商也可预先向主办机构要求供应较⾼的 380 伏特三相
电⼒。最⾼的电⼒供应为每 15 平⽅⽶的地⾯⾯积 20 千⽡特。 
 
32.1. ⽆论来⾃总电源、电池或发电机之电⼒，⼀律只能经由展览场地的指定承建商供应。 
 
32.2. 电⼒、压缩空⽓、来⽔、排⽔等设施服务只能由场馆提供者提供。  严禁外来供应商或⾃携装
置。  如需此类服务，请联络⼤会承建商。 
 
摊位的使⽤及安全事宜 

33. 参展商须全权负责采取预防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任何移动或运作中的展品所伤，例如安排保
安⼈员或其他保障⽅法。此类展品只可由参展商授权的合资格⼈⼠操作或进⾏示范及不得在⽆该等⼈
看管的情况下运作。参展商如欲展示此类展品，必须事先获得主办机构书⾯许可。 
 
34.  参展商如欲在展览会上使⽤激光产品，必须事先获得主办机构书⾯许可。参展商须于展览会开始
前最少两个⽉将有关申请呈交主办机构审批。 
 
35. 若未经主办机构事先书⾯许可，不得在展览场地进⾏⼴告宣传或示范，包括举⾏时装表演。 
 
36. 任何⾳乐演奏，包括在时装表演中使⽤⾳乐录⾳，必须经以下机构批准： 

(a) ⾹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地址：⾹港中环亚毕诺道 3 号环贸中⼼ 18 楼；电话：(852) 
2846 3268；传真：( 852) 2537 0569  

(b) ⾹港⾳像版权有限公司（地址：⾹港九⻰湾宏光道 1 号亿京中⼼ A 座 18 楼 A 室；电话：
(852) 2861 4318；传真：(852) 2866 6869） 

(c)  ⾹港⾳像联盟有限公司（地址：⾹港九⻰九⻰湾常悦道 18 号周⼤福保险中⼼ 9 楼
907-909 室；电话：(852) 2520 7000；传真：(852) 2882 6897） 

(d) 有权不时授出有关许可的其他有关机构。 
 

 
所有与申请⾳乐演奏相关的费⽤与开⽀⼀概由有关个别参展商承担。 
 
37.1. 任何参展商只可在其摊位派发其宣传品，不得在展览场地内任何其他地⽅进⾏⼴告宣传、示范
或招揽⽣意。展品及⼴告牌不得放在其摊位以外。任何宣传或任何推⼴⽣意的活动、竞赛、计划或节
⽬（统称「推⼴⽣意的竞赛」）应由参展商按照第 3.24.11 条「摊位内的推⼴/宣传活动及举⾏特别
节⽬事宜」规定的要求进⾏。 
 
37.2. 参展商只可展示与展览会摊位确认信所述的产品类别展区相符的展品及宣传品。 
 
38. 参展商不得在公司名牌贴上悬挂或以其他⽅式贴上任何贴纸、海报、悬垂物或其他物品。 
 



39. ⽆论在任何情况下，⼀律不得在展览场地使⽤压缩⽓体所填充之⽓球。 
 
40. 展览会期间，参展商必须有⼀名合资格及认可代表在摊位当值，该名代表必须对参展商的产品及 
/ 或服务了如指掌，并有权就参展商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事宜进⾏洽商及签订合约。参展商必须交出
确认（形式将根据主办机构合理要求）该名代表遵守本细则以及主办机构或其代理在展览会举⾏前或
举⾏期间发出的所有指示。 
 
41. 主办机构有唯⼀及绝对酌情权撤除或要求参展商⽴即撤除任何在其摊位或分配给参展商⽤于特
装参展的区域摆放或展示的产品、宣传品或其他物件，毋须给予任何理由，有关费⽤⼀概由参展商承
担。主办机构毋须就参展商或任何其他⼈⼠因此⽽招致的损失、毁坏或开⽀负上任何责任。 
 
42. 参展商保证任何展品及展品包装，任何商品、穿戴物品、标记、⼝号、或在其摊位内展示或放
置的任何货品、宣传品、物品或东⻄、或其摊位／其⽹站／主办机构的⽹上或流动服务平台的任何展
示部分、或参展商在其摊位或于展会期间进⾏的任何活动或⾏为、节⽬、竞赛或计划，均不含有或违
反任何不时修订的适⽤的牌照要求及条件或任何⾹港特别⾏政区的适⽤法例或规例、许可要求以及/
或条件，或该等活动或⾏为⽆不利于《⾹港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宣传品所展示或介绍
的产品，必须是在⾹港能合法推销、销售、进⼝及管有，如果该等推销、销售、进⼝、管有或进⾏推
⼴⽣意的竞赛需要任何执照或许可，则参展商必须事先已获取适当的牌照或许可。参展商必须于所有
时间遵守监管推销、销售、进⼝及管有该等产品以及进⾏任何推⼴⽣意的竞赛的任何法例或条例以及
任何适⽤的牌照要求及条件。在不限制前述规定的原则下，严禁任何⾮法赌博或未经批准的推⼴⽣意
的竞赛，以及展示以下任何物件：攻击性武器、⽕器、弹药、爆炸品、放射性物质、可燃及易燃物质、
淫亵物品、毒药及违禁药物，以及相关装备。参展商同意悉数赔偿主办机构以及其代理、代表、承包
商和雇员因参展商违反本项细则⽽招致的费⽤、开⽀及索偿。 
 
43.1. 参展商保证展品及产品包装，以及宣传品或摊位的任何展示部分，在各⽅⾯均没有违反或侵犯
任何第三者的权利，包括所有知识产权，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已注册或未注册的商标、版权、外观设计、
名称及专利；并同意悉数赔偿主办机构以及其代理、代表、承包商和雇员因第三者指控参展商及/或
主办机构及/或后者的代理、代表、承包商和雇员侵权⽽招致的费⽤、开⽀及索偿。 
 
43.2. 参展商，⽆论是投诉他⼈侵权或被⼈指控侵权者，同意遵守主办机构不时发出的任何《⾹港贸
易发展局展览会保护知识产权措施：参展商须知》（「 参展商须知 」），包括其中所列的处理投诉程序
和侵权罚则。假若参展商违反《参展商须知》的任何条款及条件，主办机构有唯⼀及绝对酌情权禁⽌
参展商及其任何或所有股东及 / 或⺟公司、有联系⼈⼠、相关联公司、有联系公司及/或附属公司及
/或任何其曾代表、代表或可能代表的品牌参加主办机构以后举办的任何或所有展览会、活动或贸易
展览会，及/或进⼀步禁⽌其代表进⼊参展商当时正在参展的展览会场。 
 
43.3. 假若有投诉⼈ / 参展商（「投诉⼈」）按照《参展商须知》向主办机构提出投诉，并要求主办
机构对其他参展商采取⾏动，该投诉⼈必须同意免除主办机构以及其代理、代表、承包商和雇员（包
括但不限于所述各⽅的法律顾问）的所有责任，同时悉数赔偿上述各⽅由于依据有关投诉或有关投诉
⼈所作出的其他要求、指示或指令⽽采取的⾏动所招致的任何责任、损失、费⽤（包括但不限于法律
费⽤）、开⽀和赔偿；投诉⼈并同意不会就有关投诉及被指控侵权事件对主办机构以及其代理、代表、
承包商或雇员（包括但不限于所述各⽅的法律顾问）采取任何法律⾏动、或提出任何索偿或要求。 
 
44. 摊位装嵌、构建及布置必须于主办机构指定的时限内进⾏，并须于紧接展览会开始当⽇前⼀天下
午 6 时前完成。主办机构保留权利为未能按时完⼯的分配予特装参展⽤之展览场地区域或摊位进⾏
装嵌、构建及布置，费⽤⼀概由参展商承担。 
 
45. 参展商对摊位或展品作出任何形式的修理或改动，必须在展览会不向公众开放时，并须事先获得
主办机构书⾯同意⽅可进⾏。 
 



46. 未经主办机构特别批准，不得在展览会最后⼀天的正式结束时间前拆卸或撤除摊位或展品。 
 
47. 所有视听器材所产⽣的⾳量不得对其他参展商或参观者构成任何滋扰或不便。主办机构保留权利
指定⼀家或以上独家视听器材供应商，参展商须向该等指定供应商租⽤器材。 
 
48. 未经主办机构事先书⾯许可，参展商不得在展览场地擅⾃摄影、录⾳、录影、转播及⼴播，也不
得准许他⼈进⾏这些活动。 
 
49. ⽆论任何情况，⼀律不得在展览场地进⾏或举办任何公开拍卖、⾮法赌博或未经批准的推⼴⽣意
的竞赛。 
 
50. 参展商必须将其所有⼈员、代理或代表的详细资料在他们获准进⼊展览场地前呈交主办机构审批
及登记。该等⼈⼠⼀经主办机构认可（「认可⼈员」），将获发⼯作证，以作识别⾝份及⼊场许可之⽤。
该等⼯作证不可转让。若参展商需要为其⼈员申请额外的⼯作证，参展商必须遵循主办机构所定⽴的
相关申请程序。参展商知悉⼯作证仍主办机构之财产及主办机构拥有⼯作证的所有知识产权。参展商
谨此承诺确保及保证其认可⼈员： 
  
(a) 只会佩载及使⽤主办机构所发之⼯作证，及在展览场地时，于显眼位置佩戴⼯作证； 
(b) 不作任何未经授权的复制或以其他⽅式复制主办机构所发的⼯作证（「未经授权的⼯作证」）、或
向任何⼈⼠发放该未经授权的⼯作证、或使⽤任何未经授权的⼯作证、或许可任何其他⼈⼠使⽤任何
未经授权的⼯作证； 
(c) 不会将⼯作证给予或转让他⼈使⽤； 
(d) 于展览会结束时按主办机构要求将⼯作证交还主办机构； 
(e) 遵守本细则对参展商实施的所有规定；及 
(f) 遵守主办机构为批准他们进⼊展览会所实施的所有规定。 
 
若主办机构发现任何⼈⼠未经授权或不当使⽤⼯作证，主办机构有权⾏使其绝对酌情权采取以下任何
或全部的⾏动： 
 
(a) ⽴即没收该未经授权或不当使⽤的⼯作证，及拒绝该等⼈⼠进⼊展览会场； 
(b) 若有关参展商随后向主办机构申请额外的⼯作证，向该参展商就主办机构审批及发出之额外⼯作
证收取额外的费⽤； 
(c) 向有关参展商施加主办机构以其绝对酌情权认为适当的处罚，包括（但不限于）⽴即终⽌有关参
展商于展览会的参展权，⽽毋须向该参展商作出任何赔偿；押后处理该参展商于次年举⾏的展览会中
选择展位位置的申请；或禁⽌参展商于展览会或主办机构在未来举办的任何其他展览会中展览；及/
或 
(d) 就未经授权或不当使⽤⼯作证之事宜对有关参展商作出进⼀步之法律⾏动。 
 
宣传 

51. 主办机构将在海外及⾹港为展览会安排及负责进⾏所有宣传活动。参展商或其代理不得就整体展
览会的宣传接受或安排任何访问、发表公告、新闻稿或进⾏其他宣传活动。 
 
52. 参展商不得透露、擅⽤或使⽤因获准于展览会中参展⽽取得的有关主办机构或任何参展商的业务
或事务的技术性或保密资料，也不得容许其展览会代表透露、擅⽤或使⽤这些资料。 
 
摊位物料/宣传品与展品的进场及撤场 
53. 参展商必须按照主办机构的安排及于指定时间内迁进展览场地。 
 
54. 在受到下列第 56 条规限下，运送货品、产品或展品往返展览场地，以及接收、布置及搬⾛其货



品、产品或展品的安排及费⽤，⼀概由⼴告商／参展商负责。 
 
55. 在展览场地铺有地毯的范围内不得使⽤油压唧⻋。 
 
56. 有关⼴告商／参展商必须按主办机构的安排及其指定时限内搬⾛⼴告商／参展商的所有货品、产
品、展品、摊位物料／宣传品等等。凡⼴告商／参展商不按主办机构的指定时限内领取任何货品、产
品、展品或摊位物料／宣传品等等即被视为被弃置，及⼴告商／参展商被视作绝对⽽永久地放弃针对
主办机构提出的⼀切权利及申索。主办机构其后有权按其绝对酌情权处理及／或处置有关货品、产品、
展品或摊位物料／宣传品，⽆须另⾏通知⼴告商／参展商。于展览会结束后或者主办机构与⼴告商／
参展商之间的协议因任何理由终⽌后，第 56 条赋予主办机构的权利依然有效。因处置该等物品所得
的⼀切收益（如有）全归主办机构保留，以⽀付⾏政开⽀，主办机构⽆须向有关⼴告商／参展商呈报
有关收益。 
 
57. 主办机构保留权利委任⼀家或以上独家承包商处理所有物品和展品的进场及撤场事宜，参展商必
须使⽤该等独家承包商的服务。 
 
参展商⽹站的连结 

58. 参展商⽹站： 
 

(a) 必须在制作、整理及维护⽅⾯达到专业⽔准，形式⼤⽅得体，与主办机构的良好形象匹
配； 

(b) 必须包含商贸推⼴资料，并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c) 不得是产品或服务的邮购⽬录，因为参展商不可透过主办机构⽹站进⾏零售业务；及 
(d) 不得是资料库，亦不得提供任何与其他⽹站的连结。 

 
59. 参展商同意并欢迎主办机构在主办机构⽹站上与参展商⽹站建⽴及提供超⽂本连结，期限由主办
机构有唯⼀及绝对酌情权决定。参展商同意主办机构毋须就因主办机构提供或移除超⽂本连结或主办
机构⽹站服务的任何中断（不论是否由主办机构或其雇员造成）或与之有关⽽产⽣的任何损失或责任
负责。 
 
60. 参展商向主办机构保证其⽹站不含任何以下内容： 
 

(a) 有关其他国家、地区、政府、⽂化、宗教、⼈⼠、公司、组织、机构、产品和服务等的
批判性、诽谤性、中伤性、诋毁性或损毁性信息、声明或资料； 

(b) 淫亵或不雅⽂章； 
(c) 可能被视为暴⼒、种族歧视、有害或意识不良的信息、声明或资料或任何可能涉及违反

或该等信息、声明或资料不利于《⾹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相关法例的任
何讯息或展示、照⽚、截图或视频等； 

(d) 有欺骗、误导成份或可能对上⽹浏览者造成混淆的任何其他资料或物料； 
(e) 在参展商的所在国、寄存⽹站的国家或在⾹港为违法的任何资料或物料。 

 
参展商的承诺 
61. 参展商谨此向主办机构承诺其将： 

 
(a) 采取所有必需的预防措施以确保； 

(i) 其⽹站内的资料或内容在有关时间内均为准确、真实及完整； 
(ii) 其⽹站不含病毒，假若其⽹站任何部分受到或怀疑受到任何病毒感染，必须⽴即通

知主办机构； 
(b) 定期更新⽹站内容，以保持资料准确及确保与主办机构已确⽴的形象和良好声誉配合； 



(c) 通知主办机构关于其⽹站或主⻚名称的任何改动；及 
(d) 确保其⽹站内容： 

(i) 并⽆侵犯任何第三者的任何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 
(ii) 在任何时间均⽆违反任何适⽤于参展商或主办机构的法例，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港

法例，或任何适⽤于互联⽹或互联⽹使⽤的国际协定、守则或规定，或其他适⽤法
例；及 

(iii) 根据⾹港贸发局的合理意⻅，并⾮不利于主办机构的形象或有其他不良影响。 
 
62. 在参展商使⽤主办机构提供的⽹上服务时及 / 或在其已通过申请（包括通过参展商⽹上服务平
台申请）⽤户名注册该等服务后，不得允许除经授权作为其代理以外的任何其他⼈⼠使⽤该等⽹上服
务，并且，不得允许任何⼈出于或涉及任何未经授权或⾮法的⽬的或⾏为使⽤此类服务。⼀旦参展商
得知前述使⽤，其应尽快通知主办机构。 
 
63. 主办机构有唯⼀及绝对酌情权随时封锁或删除主办机构⽹站与参展商⽹站之间的连结，毋须事先
通知，亦毋须给予任何理由。 
 
64. 对于在主办机构⽹站介绍或连结参展商⽹站⽅⾯可能引致的任何损失、毁坏或伤害，参展商不可
撤回地放弃对主办机构提出任何索偿或采取法律⾏动的所有权利。 
 
65. 如有任何浏览者透过主办机构⽹站的连结进⼊参展商⽹站，⾮法或擅⾃使⽤参展商⽹站的资料，
或作出其他侵权⾏为，主办机构概不负责。 
 
66. 参展商承诺悉数赔偿主办机构因其⽹站与参展商⽹站的超⽂本连结或与之有关⽽可能蒙受或招
致的⼀切损失、责任、法律⾏动、诉讼、申索、赔偿、费⽤（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及开⽀，并承
诺于所有时间使主办机构获得悉数赔偿。 
 
免责条款 

67. 除因主办机构或其雇员疏忽⽽引致的死亡或⼈⾝伤害以外，因⼴告商／参展商、其代理、代表、
承包商或雇员、或⼴告商／参展商或此等⼈⼠或任何其他参展商或访客的产品或其他财产所蒙受或招
致的任何损失、伤害或其他损坏，主办机构、其代理、代表、承包商或雇员概不负责。为免⽣疑问，
任何因天灾、战争、医疗卫⽣的顾虑（例如爆发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恐怖袭击威胁、暴乱、
示威、内乱，不可避免之意外或不受主办机构控制范围以内之任何其他成因所引致或构成之死亡或⼈
⾝伤害均不被视作主办机构或其雇员之疏忽。主办机构根据本细则所授予的任何批准并不构成主办机
构对批准标的事项作任何形式的认可，亦不是以任何⽅式转移任何法律责任或权责予主办机构或以任
何⽅式解除或减免⼴告商／参展商所需承担的弥偿或责任。于展览会结束后或者主办机构与⼴告商／
参展商之间的协议因任何理由终⽌后，本条款依然有效。 
 
68. 参展商与其他⼈⼠在展览会举⾏期间所进⾏或因展览会⽽导致的接触或交易结果，主办机构概不
负责。 
 
69. 参展商保证按主办机构、其代理、代表、承包商及雇员的要求悉数赔偿他们因参展商、参展商代
理⼈、代表、承建商、雇员或第三⽅在履⾏本规则项下任何协议时的所有⾏为或疏漏，包括但不限于
疏忽、故意失责或进⾏欺诈，或因参展商违反本细则⽽蒙受或招致的⼀切损失、责任、法律⾏动、诉
讼、索偿、赔偿、费⽤（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及开⽀，并承诺于所有时间使主办机构获得悉数赔
偿。 
 
70. 如果任何参展商、其代理⼈、代表、承建商或雇员或任何第三⽅（「参展商⼀⽅」）（不论是否有
主办机构的事先书⾯批准），对主办机构提供的摊位的任何部分或在其上进⾏任何修改或施⼯改造
（「施⼯改造」），⽽⽆论导致对任何⼈构成或由任何⼈所造成的任何损失、损害赔偿、受伤、法律责



任、补偿或索偿，（统称为「该索偿」），参展商必须对任何及所有该索偿单独及完全地承担及负上全
部法律责任及义务。尽管已由主办机构批准，参展商应就主办机构由于该索偿⽽产⽣的⼀切损失、法
律责任、法律程序、声称的申索或损害赔偿、费⽤（包括但不限于以完全弥偿基准下的法律费⽤）及
开⽀，必须向主办机构、其代理⼈、代表、承建商及雇员⼀经其要求作出全数弥偿。 
 
70.1. 对于与参展商／参观者（包括但不限于展览期间的个⼈物品及展品）相关、由其引起或对其有
影响的任何⻛险，主办机构概不承担任何财务或法律责任。⽆论如何，参展商须⾃⾏承担费⽤为其参
加的展览购买充分及特定的保险。参展商必须单独负责购买保险，投保范围须完全包括（但不限于）
其陈列品、产品、展品及展台因失窃、⽕灾、⽔灾、意外、公众（包括占⽤者责任）及其他任何⾃然
原因引致的损失或毁坏，并须按主办机构要求出示有关保单。参展商须确保为展览所投保的范围及价
值充⾜和合理，并须就任何情况下蒙受的任何损失之价值与获赔⾦额的差额单独承担责任。就因上述
情况及／或参展商、参展商代理⼈、代表、承建商、雇员或第三⽅未经批准于展台进⾏修改或改造所
引致任何⼈⼠的个⼈损伤及／或财物损失，参展商必须向主办机构作出全数弥偿。 
 
71. 特装参展之参展商要为其展台的安全负全责，并就其摊位之安全性、适合性或其某种特定⽤途等
原因或关系所引起的及因其摊位对展览场地、其他参展商、参观者、主办机构或任何第三者造成损害，
⽽使主办机构、其代理、代表、承包商和雇员可能蒙受或招致的⼀切损失、责任、法律⾏动、诉讼、
申索、赔偿、费⽤（包括但不限法律费⽤）及开⽀，在要求下悉数予以赔偿及今后在任何时候都保持
全数弥偿。 
 
72. 参展商必须就本细则可能对其施加的所有潜在责任以及参展期间可能因疏忽⽽招致的法律责任
单独负责及购买充分及特定的保险，并须按主办机构要求出示有关保单。任何因参展商或其代理、代
表、承建商或雇员的⾏为或遗漏对展览场地、其他参展商、参观者、主办机构或任何第三⽅的任何财
产造成的损失或毁坏，概由参展商全数及单独负责赔偿。拥有贵重展品的参展商尤其须购买特定的保
险及／或安排特别的保安服务，⽤于展览期间的过夜储存，费⽤由参展商承担。参展商须按主办机构
要求出示有关保单。参展商须确保为展览所投保的范围及价值充⾜和合理，并须就任何情况下蒙受的
任何损失之价值与获赔⾦额的差额单独承担责任。 
 
73. 主办机构保留权利就参展商因展览会⽽亏⽋主办机构的⼀切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赔偿申索），扣
押参展商在展览场地的任何财产。 
 
74. 参展商谨此同意主办机构在本细则项下的最⾼责任不会超过主办机构向参展商实际收到的费⽤。 
 
弃权声明 

75. 主办机构未有⾏使本细则赋予的权利，并不等如其后不会执⾏本细则，亦不等如放弃⾏使对其后
违规⾏为的权利。 
 
终⽌参展资格 

76. 发⽣以下情况时，主办机构有权并⽆须给予通知即时终⽌参展商在展览会参展的资格及拒绝容许
该等参展商及其任何股东及 / 或⺟公司、有联系公司、相关联公司及 / 或附属公司参加任何或所有
其⺟公司、有联系⼈⼠、相关联公司、有联系公司及/或附属公司及/或任何其曾代表、代表或可能代
表的品牌参加主办机构以后举办的任何或所有展览会、活动或贸易展览会、及/或清除及禁⽌该参展
商或彼等⼈⼠或公司于该等展览会或活动展示任何展品、货品、宣传品、物料、物件、物品或东⻄、
及/或禁⽌任何或所有该等⼈⼠或公司进⼊展览会场及封闭其摊位，⽽有关费⽤⼀概由参展商承担： 
 

(a) 假若参展商或其代表违反本细则任何条款或根据本细则第 84 条订⽴的附加规则；或 
(b) 假若属法团性质的参展商进⾏强制性或⾃愿性清盘、与债权⼈进⾏债务重整或已委任接

管⼈接收全部或部分资产，或因负债⽽采取或遭受任何类似法律⾏动；⼜或假若属独营
或合伙公司性质的参展商或其中⼀名股东破产、⽆⼒偿还债项或与债权⼈达成债务安排



协议，或因负债⽽采取或遭受任何类似法律⾏动；或 
(c) 假若参展商进⾏任何主办机构认为不符合展览会性质及⽬的，或⼲犯展览会其他参展商

权利的活动；或 
(d) 假若在展览会⾸天展览开幕时间（于主办机构编印的参展商⼿册所示）前 30 分钟，

参展商仍未占⽤摊位，参展商即被视作退出展览会，主办机构有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法
使⽤摊位或分配予参展商的⽤于特装参展的区域。参展商被视为由当⽇起放弃参展，所
缴展台服务费将不获退还；或 

(e) 假若参展商被发现以歧视态度对待展览会某些参观者；或 
(f) 假如根据主办机构的意⻅，参展商被发现其任何⾏为可能损害或破坏⾹港、其⾏业、展

览会或主办机构的声誉及 / 或形象。范围包括产品安全、知识产权、劳⼯权益及环境
保护等有关法律；或 

(g) 假如参展商被控或被判触犯任何刑事罪⾏，或其⾏为令本⾝、展览会或主办机构的声誉
受损；或 

(h) 假如根据主办机构的意⻅，参展商被发现其任何⾏为可能损害或破坏⾹港、其⾏业、展
览会或主办机构的声誉及 / 或形象。范围包括不限于《⾹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
条例》、产品安全、知识产权、劳⼯权益、环境保护、商品说明及营商⼿法等有关法律；
或 

(i) 假若主办机构⾏使其唯⼀及绝对酌情权决定有关参展商的参展权应予终⽌。\ 
(j) 假如参展商违反本地任何适⽤法律、规则或规例，包括《⾹港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

全条例》；或 
(k)    假若主办机构⾏使其唯⼀及绝对酌情权决定有关参展商的参展权应予终⽌；或 

 
77. 假若参展商在展览会的参展权被主办机构根据本细则第 76(a)、(b)、(c)、(d)、(e)、(f)、(g)、或 
(h) 、(i)、(j)条终⽌，参展商不得要求主办机构退还任何已缴付予主办机构的款项。 
 
78. 假若参展商的参展权被主办机构根据本细则第 76(k) 条终⽌，主办机构会向参展商退还全部已
缴展台服务费。参展商不得就任何与参展权被终⽌有关的损失或赔偿向主办机构索偿。 
 
延迟及取消展览 

79. 假若出现主办机构⽆法控制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天灾、战争、医疗卫⽣的忧虑（例如爆发严重
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禽流感或其他对健康的威胁）、恐怖袭击的顾虑、暴乱、示威、旅游限制、宵
禁、疫症、禁运、骚乱、法律诉讼、任何形式的⼯业纠纷、政府规例、缺乏或被拒绝给予任何政府或
第三⽅批准、执照、同意或许可、主要运输系统中断、电讯或其他电⼦通讯故障），令主办机构认为
不可能或不可⾏或不适宜按原定计划举办展览会，主办机构保留权利随时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更
改展览会的⽇期⾄其他⽇⼦（包括但不限于延期到较迟⽇⼦）、或取消展览会、更改展览会性质或模
式、缩⼩展览会规模、缩短或延⻓展览会展期，毋须向参展商负任何责任。参展商不得就主办机构根
据本条款延迟、取消、更改、缩⼩、缩短或延⻓展览会等⾏动⽽向主办机构、其代理或代表索偿，不
论是关于损失或毁坏，或要求退还全部或部分已缴款项。 
 
80. 主办机构保留权利随时更改展览会的图则、场地性质或地点，毋须通知参展商。在主办机构唯⼀
及绝对酌情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可能酌情按⽐例发放展览场地使⽤津贴，但并⽆责任对参展商作出任
何进⼀步赔偿。 
 
免责声明 
81. 主办机构就展览会访客的⼊场有唯⼀及绝对酌情权（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场条件或程序）。参展
商确认主办机构未就参加展览会的访客⼈数及展览会的成效作出任何承诺或保证，并且同意其将不会
在此⼀⽅⾯针对主办机构或者主办机构的代理商或代表进⾏申索。 
 
82. 参展商确认及同意主办机构毋须就参展商业务可能蒙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负责，并确认及同意主



办机构并⽆就所提供的服务作出明示或默示的任何种类保证。主办机构谨此否认任何有关可商售性或
对某特定⽤途的适⽤性的保证。 
 
83. 参展商进⼀步确认及同意主办机构毋须就于展览场地超出主办机构控制范围的任何系统机能失
常，或电讯或其他电⼦通讯故障负责。 
 
附加规则 

84. 主办机构保留权利解释、更改及修订本细则任何部分，以及在其认为有需要时发布附加规则（包
括但不限于参展商⼿册）以确保展览会正常进⾏。经修订之细则及附加规则将在刊登于本局⽹站 
www.hktdc.com/hktradefairs 时⽴即⽣效。经修订细则及附加规则⼀经刊登于本局⽹站 
www.hktdc.com/hktradefairs，即表示阁下已知悉该等细则及附加规则，并接纳经修订细则及附加规
则。主办机构对本细则及任何附加规则有所作出的所有解释将是最终决定，并对参展商具有约束⼒。 
 
85. 展览场地规则是本细则的组成部分，并纳⼊本细则内，参展商必须遵守。假若展览场地规则与本
细则有任何分歧，当以本细则为准。参展商可向主办机构索取展览场地规则⽂本。 
详情请参阅以下⽹址:  
https://www.hkcec.com/zh/%E8%A8%AA%E5%AE%A2%E5%AE%88%E5%89%87.  
 
86. 在签署及执⾏本细则规定的协议过程中由参展商产⽣的全部费⽤及⽀出均由参展商承担，包括任
何及所有与通讯设施及接⼊电⼦服务相关的费⽤。 
 
通告 

87. 本细则要求以书⾯形式作出的所有通知、协议、批准、许可及类似内容必须提供如下： 
 
向主办机构作出时，通过发送电⼦邮件⾄：exhibitions@hktdc.org；发送传真⾄(852) 2824 0249；
或邮寄⾄⾹港湾仔港湾道 1 号会展⼴场办公⼤楼 38 楼，⾹港贸易发展局； 
向参展商作出时，通过⽹站 www.hktdc.com/hktradefairs；或透过参展商 ⽹上服务平台；或通过电
⼦邮件、传真或邮寄⾄申请表格中所列地址； 
 
或以主办机构不时同意或通知的该等其他⽅法。参展商同意使⽤电⼦记录与通讯以及⽹上流程处理有
关本细则标示及涉及的所有事项。 
 
与申请表格抵触 

88. 假如本细则之条⽂与申请表格出现抵触，⼀概以本细则的条⽂为准。 
 
语⾔ 

89. 本细则以英⽂和中⽂两种语⾔书就。若两种⽂本之间出现任何分歧，以[英⽂]⽂本为准。 
 

监管法例 

90. 本细则受⾹港法例监管，并按照⾹港法例解释，参展商不可撤回地接受⾹港法院的⾮独有司法管
辖权管辖。 

 

 



3.2	 	知识产权	
⾹港贸易发展局 (以下简称为「本局」、「主办机构」) 是专责促进⾹港对外贸易的法定机构，对于推
动原创设计以及保护知识产权不遗余⼒。 

 

本局订有⼀套处理展览现场侵权投诉的程序，并聘法律顾问，以确定侵权投诉是否理据充⾜，协助有
关⽅⾯决定采取进⼀步⾏动抑或从速解决纠纷。本局于展览会开放期间备有法律顾问候命，如投诉⼈
/参展商根据参展商须知向本局作出侵权投诉，本局之法律顾问将于收到本局有关通知后的合理时间
内抵达本局之辨事处协助处理有关投诉。这些免费的投诉程序不是投诉⼈唯⼀的投诉⽅法，投诉⼈也
可以向⾹港海关和/或⾹港法院提出投诉。 

 

订定这套程序的⽬的，是提醒参展商尊重他⼈的知识产权，并同时尽快澄清⽆理投诉以保障参展商的
权益。 

 

兹促请所有参展商 (「参展商」)，必须遵守贸易发展局展览会参展规则第 43 项有关参展商权利与责
任的条款，内容如下： 

 

参展商保证展品及产品包装，以及宣传品或摊位的任何展示部分，在任何各⽅⾯均没有违反或侵犯任
何第三者的权利，包括所有知识产权，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已注册或未注册的商标、版权、外观设计、
名称及专利；并同意悉数赔偿主办机构以及其代理、代表、承包商和雇员因第三者指控参展商及/或
主办机构及/或后者的代理、代表、承包商和雇员侵权⽽招致的费⽤、开⽀及索偿。 

 

参展商，⽆论是投诉他⼈侵权或被⼈指控侵权者，同意遵守主办机构不时发出的任何《⾹港贸易发展
局展览会保护知识产权措施：参展商须知》 (「 参展商须知 」) ，包括其中所列的处理投诉程序和
侵权罚则。假若参展商违反或拒遵守《参展商须知》的任何条款及条件，主办机构有唯⼀及绝对酌情
权禁⽌参展商及其任何代表、⺟公司、有联系公司、相关联公司及/或附属公司参加⾹港贸易发展局
以后举办的任何或所有展览会，及/或进⼀步禁⽌其代表进⼊参展商当时正在参展的展览会场。 

 

假若有投诉⼈（「投诉⼈」）按照《参展商须知》向主办机构提出投诉，并要求主办机构对其他参展商
采取⾏动，投诉⼈必须同意免除主办机构以及其代理、代表、承包商和雇员 (包括但不限于所述各⽅
的法律顾问)的所有责任，同时悉数赔偿上述各⽅由于依据有关投诉或有关投诉⼈所作出的其他要求、
指示或指令⽽采取的⾏动所招致的任何责任、损失、费⽤ (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开⽀和赔偿；
投诉⼈并同意不会就有关投诉及被指控侵权事件对主办机构以及其代理、代表、承包商或雇员 (包括
但不限于所述各⽅的法律顾问)采取任何法律⾏动、或提出任何索偿或要求。 

 

处理投诉程序 

1. 假若阁下欲提出有关侵犯阁下知识产权的投诉，请向主办机构办事处报告，本局的负责⼈员以
及候命的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将会处理有关投诉。法律顾问将于展览会开放期间候命，如
投诉⼈/参展商根据参展商须知向本局作出侵权投诉，法律顾问将于收到本局有关通知后的合
理时间内抵达主办机构辨事处协助处理有关投诉。 

2. 假若阁下在摊位被⼈指控侵权，应转介有关投诉到主办机构办事处提出投诉。 
3. 随附《参展商须知》的资料⽂件以及法律顾问，均会指明侵权投诉所需的⽂件及其他证据。 



4. 假若法律顾问根据投诉⼈提供之⽂件，认为投诉⼈之知识产权有效，⽽且被有关参展商之展品
或物品侵权，本局负责⼈员会前往涉嫌侵权参展商摊位处理该投诉。 

5. 法 律 顾 问 亦 会 检 查 有 关 涉 嫌 侵 权 展 品 或 任 何 具 争 议 的 物 品 有 否 于 本局的⽹站
(www.hktdc.com) 上显示。若有该等发现，本局有全权绝对酌情决定权根据本局之⽹上推⼴
条款及条件停⽌显示涉嫌侵权的产品之连结或以其他⽅式从本局的⽹站取下/删除涉嫌侵权的
展品以及其有关物品，恕不作另⾏通知。 

6. 本局作为主办机构，有权即时为涉嫌侵权展品或任何具争议的物品拍照最少三张。 
7. 除⾮有关参展商能提出使法律顾问认为满意的证据显示其有权经营该等涉嫌侵权的展品或物

品，否则会被要求⽴即收回有关产品或物品以及不得在展览会举⾏期间经营所涉产品，同时须
⽴即签字作出承诺，⽽承诺书副本及⼀张相⽚则会交予被投诉⼈及有关参展商。本局会保留⼀
份承诺书副本及⼀张相⽚作为纪录。 

8. 假若本局获悉有参展商因涉嫌侵犯版权及/或商标⽽被⾹港海关调查，本局将要求该参展商⽴
即收回所涉产品或物品。 

9. 假若有关参展商拒绝合作或违反上述第 6 及/或第 7 及/或第 8 项条款，本局有权利及权⼒，
按其唯⼀及绝对之酌情权，禁⽌该等参展商及其任何代表、⺟公司、有联系⼈⼠、相关联公司
及/或附属公司参加本局以后举办的任何或所有展览会的权利。 

10. 本局职员会定期到法律顾问认为涉嫌侵权的摊位视察，以确保有关参展商不再展示或经营所涉
产品或物品。假若发现参展商违反承诺，本局有权利及权⼒，按其唯⼀及绝对酌情权，即时取
消该等参展商及其任何代表、⺟公司、有联系公司、相关联公司及/或附属公司的参展资格，
毋须退还已收取的参展费，并禁⽌其及其任何代表、⺟公司、有联系公司、相关联公司及/或
附属公司参加本局以后举办的任何或所有展览会。 

 

侵权处罚 

本局有唯⼀及绝对酌情权就下列任何其中⼀种情况，决定是否禁⽌参展商及/或任何其代表、⺟公司、
有联系公司、相关联公司及/或附属公司参加本局以后举办的任何或所有展览会：  

1. 在本局受理的侵权投诉中，涉嫌侵权的参展商没有或拒绝： 

 ⽴即让本局职员为涉嫌侵权的产品或物品拍三张照⽚;或 
 应本局要求⽴即签署本局提供的承诺书，注明是否愿意收回或是决定继续展示有关展品或物

品。 

2. 参展商虽然应本局要求签署承诺书及让本局职员为涉嫌侵权的展品或物品拍照，但拒绝收回涉
嫌侵权的展品或物品，及有关展品或物品其后被⾹港法庭裁定侵权。 

3. 参展商虽然⽴即收回涉嫌侵权的展品或物品，并签字承诺在展览会举⾏期间不再展示或经营所
涉产品，但其后被发现违反承诺。在此情况下，本局有权即时取消有关参展商的参展资格，同
时毋须退还已收取的参展费。 

4. 参展商虽然在展览会举⾏期间与本局合作收回涉嫌侵权的展品或物品，但遭⾹港法庭最少两度
裁定在连续两届展览期中侵权。 

5. 参展商在连续两届展览会中，被超过⼀名投诉⼈就不同的知识产权或被同⼀名投诉⼈就不同产
品或物品的权利作出四宗或以上的侵权投诉, ⽽该等投诉均为驻场法律顾问所接纳。 

6. 参展商被控或被判触犯任何有关侵犯知识产权或违反知识产权有关法律或法规之罪⾏。 

 

有关知识产权刑事罪⾏之刑罚 

 



版权条例 (⾹港法例第 528 章) 

任何⼈制造或处理侵犯版权之物品即属犯罪。版权条例已详细列明可构成该等
刑事罪⾏之各类⾏为。任何⼲犯有关罪⾏之⼈⼠可就每份侵犯版权复制品被处
罚款港币五万元及监禁四年或处罚款港币五⼗万元及监禁⼋年，视乎有关⾏为
之性质⽽订。 

 

商品说明条例 (⾹港法例第 362 章) 

根据商品说明条例，任何⼈⼠： 

(i) 将虚假商品说明应⽤于任何货品或应⽤于向消费者提供或要约提供的服务; 

(ii) 供应或要约供应已应⽤虚假商品说明的货品、或向消费者提供或要约提供已
应⽤虚假商品说明的服务;或 

(iii) 管有任何已应⽤虚假商品说明的货品作售卖或任何商业或制造⽤途， 

即属犯罪。  

 

再者，任何⼈如伪造任何注册商标或将任何商标或任何与某⼀商标极为相似⽽
相当可能会使⼈受欺骗的商标以虚假⽅式应⽤于任何货品，亦属犯罪。 

 

另外，任何商户如就任何消费者作出任何不良营商⼿法 (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属
误导性遗漏的营业⾏为、具威吓性的营业⾏为、构成饵诱式⼴告宣传的营业⾏
为、构成先诱后转销售⾏为的营业⾏为、或构成不当地就产品接受付款的营业
⾏为)，即属犯罪。 

 

任何⼲犯商品说明条例中有关罪⾏之⼈⼠可被： 

a. ⼀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被处罚款港币五⼗万元及监禁五年; 及 

b. ⼀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被处罚款港币⼗万元及监禁两年。 
 

 

证明知识产权的存在及拥有权的所需⽂件 

 

A. 版权  

 

途径 1: 版权作品的版权拥有⼈根据⾹港法例第 528 章《版权条例》第 121 条所作出证明其版权
的存在及拥有权之誓章 - 誓章之样本可于以下⽹⻚下载，以供参考：

[http://tpwebapp.hktdc.com/fair/Multi_fairs/pdf/Copyright/2.pdf]  

 

或 

 

途径 2: 若投诉⼈为版权拥有⼈并能提供下列第 4-6 项证据的正本作举证，投诉⼈需提交下列所有
的资料及证据： 

1. 作品的⾸次创作或⾸次出版的⽇期和地点； 

2. 作品的作者名称； 

3. 作品的拥有者名称；  



4. 版权作品的原作正本，例如设计图样及草图等 - 注：任何副本，包括影印本或电脑印列本，
均不接受； 

5. 作品拥有权证明的正本。倘若有关作品的作者是投诉⼈的雇员，则须提供雇聘合约；或倘若
有关作品的作者并⾮投诉⼈或投诉⼈的雇员，则须提供证明作者向投诉⼈转让版权的版权转
让书；及 

6. 发票、货运⽂件或其他⽂件的正本，⽽该等⽂件可证明(1)⾸次出售有关该版权作品保护之产
品或物品之⽇期，或 (2)⾸次发布有关版权作品之⽇期，⽽该证据必须清楚指明该产品/物品。 

 

以途径 2 作出之投诉，本局将向投诉⼈提供⼀份⽂件证据清单，⽽投诉⼈需要在该清单填写、提
供 及 确 认 上 述 所 有 资 料 及 证 据 。 证 据 清 单 可 于 以 下 ⽹ ⻚ 下 载
[http://tpwebapp.hktdc.com/fair/Multi_fairs/pdf/Copyright/1.pdf] 或于呈交投拆时向本局索取。若缺
少任何资料及/或证据、或任何资料及/或证据不完整、或倘若本局认为任何提交之资料及/或证据
为不可信、具任何⽭盾、虚假或不准确的情况，有关投诉将不被处理或将被拒绝。 

 

 

B. 商标  

 

1. 有效的⾹港商标注册证书正本或核证副本，包括续期证书或证明 (注：任何⾮⾹港的注册均
不接受)。 

 

C. 外观设计  

 

1. 有效的⾹港外观设计注册证书正本或核证副本，包括续期证书或证明 (注：任何⾮⾹港的注
册均不接受)。 

 

D. 专利  

 

1. 有效的⾹港专利权证书正本或核证副本，包括续期证书或证明 (注：任何⾮⾹港的注册均不
接受)； 

2. 如投诉⼈所依赖的专利的是短期专利，则需提供下列任何⼀项与该专利有关的⽂件： 

甲) ⾹港实质审查证明书的正本或核证副本； 

乙) 向⾹港专利注册处处⻓提出进⾏实质审查的请求证明的正本或核证副本， 连同⼀份证
明该请求并没有被终结、拒绝或终⽌的书⾯确认函；或 

丙) 由⾹港法院批给的证明书正本或核证副本，以核证投诉⼈所依赖的专利的权利要求属有
效。 

3. 由下列⼈⼠发出之书⾯意⻅书，清楚指明有关涉嫌侵权之展品或物品的详情，并证明投诉⼈
于⾹港之专利权有效，⽽且被有关参展商之展品或物品侵权： 

甲) ⼀名在⾹港以外的司法管辖区获得认可或注册，及在⾹港提供专利代理服务的认可或注
册专利代理⼈或专利师；及/或 

乙) 在专利领域拥有经验的合资格⾹港律师。 

 

以及任何由法律顾问因应实际情况要求提供的任何其他证据。 



3.3 分租 

参展商⼀律严禁将展览摊位分租予第三者或与以任何其他⽅式与第三者共⽤。如有违者，主办机
构会着令有关参展商即时将所有有关第三者之名⽚、展品及物品（宣传性质或其他）迁离展览摊
位，费⽤由该参展商⾃付，该参展商亦会被禁⽌参加本局举办的所有展览活动。 
 

 主办机构明确规定，参展商只可在其展览摊位内进⾏以下活动： 
(i) 推⼴、派发或展出附有参展商名称之展品、印刷品或图像宣传资料，或派发其雇员的名⽚。 
(ii) 容许其雇员招揽⽣意。 
 
参展商亦可在其展览摊位内 (i) 推⼴、派发或展出印有其全资附属公司，或与之订有代理或分销
协议的公司名称的名⽚、展品、印刷品或图像宣传资料；或 (ii) 容许其全资附属公司，或与之
订有代理或分销协议的公司的雇员招揽⽣意。惟参展商必须紧记，假若参展商有意为其附属公司
或上述第三者公司进⾏上述活动，参展商必须于展览会举⾏前最少三个⽉，以书⾯形式向主办机
构提出申请事先书⾯许可，并须于提出有关申请时，提交有关⽂件，证明参展商与有关附属公司
或第三者公司的关系。 
 
主办机构有唯⼀及绝对酌情权决定是否批准有关申请，其他⼈不得异议。如未经主办机构事先
书⾯许可，参展商不得擅⾃为其附属公司或任何第三者公司进⾏上述活动，否则将被当作违规
处理。参展商亦须紧记，上述活动涉及的产品，必须与展览会摊位确认信所述的产品类别展区
相符。 
 

3.4	展品类别	

参展商展示的产品，必须与展览会摊位确认信所述的产品类别展区相符。假若主办机构发现有参
展商⽤于展示指定产品类别地区内的合适产品的展览⾯积少于六成，主办机构将有绝对的权利
及酌情权去采取⾏动，要求参展商即时重新安排展品及/或终⽌其参展权，参展商并⽆追索主办
机构的权利。 
 

3.5参展商⼯作证，承建商⼯作证及⻋辆通⾏证	

 所有参展商及其职员在进场、离场和展览会举⾏期间，必须佩戴正式⼯作证。 
 
 承建商名牌只适⽤于展会进馆⽇及撤馆⽇，不适⽤于展览期间。 
 
 每家参展商均获发⼀张电⼦⻋辆通⾏证，以便货⻋进⼊⾹港会议展览中⼼装卸区。 
 
 私家⻋不得驶⼊装卸区。 
 
 电⼦⻋辆通⾏证必须贴于⻋辆挡⻛玻璃上，并仅在指定时期内⽣效。参展商如需额外电⼦⻋辆

通⾏证，请于展会两星期前向⾹港贸易发展局提出书⾯申请。 
 
3.6 进馆、撤馆之交通安排及⻋辆许可证之使⽤须知 
 进馆、撤馆之交通安排及⻋辆许可证之使⽤须知 
  
本局将于所有位于⾹港会议展览中⼼(会展中⼼)举⾏之展览会的进馆⽇及撤馆⽇实⾏特别交通安排，
以减少对区内交通造成压⼒。这些措施对我们尊贵的参展商和公众皆有利。敬请参展商留意以下新安
排的详情： 

 



(A) 货⻋ / 轻型客货⻋ ⻋辆许可证  
每位参展商将获发⼀张电⼦⻋证，以便在进馆⽇及撤馆⽇和展览期间进⼊会展中⼼的卸货区。此证
只适⽤于许可证上特定的⽇期及时间。 
 
根据会展中⼼的新安排，司机需要在进⼊会展中⼼装卸区前，下载「会展快运易」⼿机应⽤程
式并完成登记，透过扫描电⼦⻋证上的⼆维码来注册该电⼦⻋证。完成注册后，司机便可从应⽤程
式中获取⼀个筹号。进馆⽇当天，当筹号已到时，司机将收到应⽤程式发出的通知及指示。然后，根
据 3 种不同的⼊场模式以指定程序获取进⼊会展中⼼卸货区的⼆维码。所有的货⻋/轻型货⻋必须获
取这个⼆维码⽅可进⼊会展中⼼之卸货区。 
 
各张电⼦版⻋辆通⾏证只限于指定⽇期使⽤⼀次*，逾期⽆效。(*如该张电⼦⻋辆通⾏证已于指定⽇
⼦使⽤⼀次进⼊卸货区，即⼆维码已被扫瞄⼀次，承建商或货运代理将不能于当天再次使⽤同⼀张
电⼦版⻋辆通⾏证进⼊卸货区。) 仅透过⼿机平板电脑或列印版出示电⼦⻋证上的⼆维码将不获进⼊
会展中⼼卸货区，电⼦⻋证仅适⽤于应⽤程式进上⾏注册。 
 
 

 请于 App Store、Google Play 商店 或 APK 档案 下载 「会展快运易」⼿机应⽤程式。 
  

Apple Store 

 

Google Play 

 

APK 档案  
(Huawei / Xiaomi / VIVO)  

   

 
 
 
 
 
 
 
 
 
 
 
 
 

3 种⼊场模式 

请留意许可证上「进场时段」的标示 

 
1. (TY) - 葵涌模式 

 
 前往会展中⼼前需要先驶到葵涌 
 当筹号已到，在「我的⼊场证」⻚⾯中，被叫许可证上会出现「请 

往葵涌」的状态更新，此时请按「请往葵涌」 
 司机须根据提示于葵涌报到处认证⼊场⼆维码 
 凭已确认的⼊场⼆维码前往湾仔会展中⼼ 



 
 

 

2. (GF) - 禁区外打卡模式 

 ⻋辆需在前往会展中⼼前于禁区外打卡 
 禁区边界: 

 东⾄湾仔临时海滨公园 
 ⻄⾄添⻢公园 
 南⾄告⼠打道 

 当筹号已到，在「我的⼊场证」⻚⾯中，被叫许可证上会出现 
「请打卡」的状态更新，此时请按「请打卡」 

 司机须遵循指示并在禁区外完成打卡程序以领取⼊场⼆维码 
 凭此⼆维码按提示在指定时间内前往湾仔会展中⼼ 
 

 
3. (FF) - ⾮打卡模式 

 
 在应⽤程式登记许可证领取⼊场⼆维码后，⻋辆可根据指定时段

直接前往湾仔会展中⼼ 
 此模式并不需要等候叫筹号及打卡 

 
 
 
 
 
 
 
 
 
 
 
 
 
 
 
 
 
 
欲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参阅会展中⼼的「会展快运易」⽤户指南或致电会展中⼼热线： 

 

 「会展快运易」教学影⽚  ~于「会展快运易」⼿机应⽤程式上浏览
使⽤教学及其他详细资讯 

 https://www.yout

ube.com/watch?

v=zkU3qEP7isA 

 

 

 点击「帐户」 
 选择「使⽤教学」及

「常⻅问题」 

 

「会展快运易」热线: 2582 7130 

 



 
 
电⼦⻋证仅⽤于装卸货物。谢绝泊⻋。私家⻋不得进⼊卸货区。进⼊会展中⼼上卸货区时，须使⽤⼋
达通卡/Visa 卡或万事达卡在⾃动闸⼝进⼊。为纾缓因上落货设施使⽤率较⾼⽽造成的交通挤塞，展
会期间的免费上落货时间仅限⾸个 45 分钟。如需缴交费⽤，将直接从同⼀张⼋达通卡/Visa 卡/万事
达卡扣除。正式收据可以从⾃动出闸机列印。 
 
有关收费如下︰ 

         每半⼩时收费(或不⾜半⼩时) 
⻋辆进场后⾸⼀⼩时       免费 
其后两⼩时内       港币 100 元 
超过三⼩时         港币 150 元 

博览道展馆之卸货区只适⽤于 2.2 ⽶或以下⻋辆进⼊。 

 
(B)  私家⻋ / 的⼠进场程序  
于进馆及撤馆其间将酌情准许的⼠及私家⻋驶⼊会展中⼼范围，但不得停留或候客。进⼊会展中⼼之
私家⻋及的⼠不需要持有⻋辆许可证或到⻋辆等候处报到，唯所有私家⻋及的⼠只能于会展中⼼博览
道／港湾道正⻔进⾏落货。司机于落货后必须尽快离开会展中⼼，不得停留或候客。 
 
以上的安排已在早前的数个展览会实施，并能有效地纾缓当⽇的交通情况。如有查询，请与主办机构
联络。多谢各参展商之谅解及合作。 
 

 

 

	

3.7	展品	

 主办机构不负责接收或贮藏任何参展品或摊位物料，参展商应⾃⾏安排职员负责。 
 
 在 2026 年 1 ⽉ 25 ⽇下午 6 时展览会正式结束前，参展商不得将展品搬离会场。 
 
3.8 机密问卷及展品离场许可证 
 展览结束时，参展商须向主办机构提供参展资料，有关资料在未经参展商同意之前，不会向外界

透露，唯整体统计数字则可对外公布⽽毋须先征询参展商同意。参展商必须填写有关参展问卷。 
 
 主办机构将于展出最后⼀天（2026 年 1 ⽉ 25 ⽇）下午收集填妥的问卷。 
 
 在展览期间，展品⼀概不得带出会场。参展商如需特别协助，可与主办机构办事处联络。 
 

3.9	摄影及录影	

 未经主办机构书⾯许可，不得在会场内擅⾃摄影、录⾳、录影、转播或⼴播。 
 

3.10会场内播放⾳乐	

 ⼀切⾳乐演奏，包括播放示范⽤⾳乐录⾳带及配乐，必须经以下机构许可： 
 
 (甲) ⾹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 

⾹港中环亚毕诺道 3 号环贸中⼼ 18 楼 
电话：(852) 2846 3268  传真：(852) 2537 0569 

註: 於進場及撤場當日，大會將視乎灣仔北及周邊一帶之交通情況，酌情採取改道措施或其他交通管制安排 



⽹⻚：http://www.cash.org.hk  
 

   (⼄) ⾹港⾳像版权有限公司 (播放⾳乐录⾳者适⽤) 
   ⾹港九⻰湾宏光道 1 号亿京中⼼ A 座 18 楼 A 室 

电话：(852) 2861 4318  传真：(852) 2866 6869 
⽹⻚：http://www.ppseal.com/tc/home.html 

 
  (丙) ⾹港⾳像联盟有限公司 (播放⾳乐录⾳者适⽤) 
    ⾹港九⻰九⻰湾常悦道 18 号周⼤福保险中⼼ 9 楼 907-909 室 
    电话：(852) 2520 7000  传真：(852) 2882 6897 
    ⽹⻚：http://www.hkria.com/en/index.aspx 
 
  (丁) 有权不时授出有关许可的其他有关机构 

 
参展商如欲申请⾳乐许可证，须填写「额外设施及服务申请表」内之表格⼗⼋及⼗九（或⼆⼗），
并于展览会前直接交回以上的有关机构。 

 
 

3.11⾳量	 /	扩⾳器	

 所有视听器材所产⽣的⾳量不得对其他参展商或参观者构成任何滋扰或不便。参展商必须采取
措施，确保示范活动所采⽤的视听器材不会发出超过 75 分⻉（A 级）的⾳量。如发出的声浪
对其他参展商及参观⼈⼠造成滋扰、不便或骚扰，主办机构有权⻢上终⽌有关展示活动，⽽主
办机构毋须为此向参展商退还有关费⽤或作出任何赔偿。设于摊位内的视听器材，概由参展商
负责，⽽参观⼈⼠及其雇员在操作此等器材时的⾏为，须由参展商监督。 

 

3.12派发宣传品	

 参展商不得在会场内的公众地⽅派发任何宣传品、纪念品或同类物品，只可在本⾝的摊位范围
内派发产品⽬录及⼩册⼦等宣传品。 

 

3.13摊位使⽤	

 在展览会举⾏期间，所有摊位必须有职员看管及布置妥当并摆放展品。 
 

3.14进场限制	

任何参观者、参展商或其代理，如被主办机构认定为精神不健全、醉酒或会对展览会、其他参
展商或参观⼈⼠造成骚扰或不便，主办机构有权禁⽌其进⼊会场。 
 

3.15保险	

对于与参展商／参观者（包括但不限于展览期间的个⼈物品及展品）相关、由其引起或对其有
影响的任何种类的⻛险，主办机构概不承担任何财务或法律责任。因此，参展商须就（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各项因失窃、⽕灾、⽔灾、意外、公众（包括占⽤者责任）及其他任何⾃然原因
引致的损失或毁坏，单独负责及购买充分及特定的保险：(a) 参展商的展品、展台构件及固定
装置、场地及其他第三⽅，及 (b) 贵重产品、展品及展台。参展商亦须遵守⾹港法例第 282 
章《雇员补偿条例》第 40 条，承担其根据《雇员补偿条例》及普通法就其所有雇员在⼯作
期间受伤的责任，⽽不论其雇员的雇佣合约或⼯作时间⻓短、全职或兼职、⻓期或临时受雇。
参展商须按主办机构要求出示有关保单。参展商须确保为展览所投保的范围及价值充⾜和合
理，并须就任何情况下蒙受的任何损害赔偿单独承担责任。 



 
参展商如有贵重展品，则须单独负责就过夜储存购买特定及充⾜的保险及／或安排特别保安服
务，费⽤由参展商承担，从⽽使其所有（包括但不限于） (a) 展品、展台构件及固定装置、
场地及其他第三⽅，及 (b) 贵重产品、展品和展台，均就失窃、⽕灾、⽔灾、意外、公众（包
括占⽤者责任）及其他任何⾃然原因引致的损失或毁坏获充分保障。参展商如需特别协助或意
⻅，请联络展览管理办事处。 

 

3.16损失及失窃	

所有参展商带进展览场地任何部分（包括但不限于摊位、展览摊位及展览净地）的财物和物品
（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宣传品）均由参展商⾃⾏负上责任。主办机构对该等财物或物品的安全及
保安不作出保证，亦⽆须为任何失窃、损失或损坏负上任何责任。为免⽣疑问，主办机构于展
览场地任何部分（包括但不限于摊位、展览摊位及展览净地）所提供的陈列柜、贮存柜及其它
贮物设施只作展览⽤途。参展商于任何时间均对存放于该等陈列柜、贮存柜及贮物设施的所有
财物或物品的安全及保安拥有全部责任。 

 

3.17标语及海报	

参展商如张贴任何⼤会认为违反展览会宗旨或损坏展览会形象的标语或海报，主办机构有权拆
除该等标语或海报。 
 

3.18⾹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会的参展商⾏为守则	

⾹港被公认为亚太区主要的商贸展览中⼼，⾹港贸易发展局亦保持⼀贯宗旨，以最佳的服务及
制作⽔准主办世界级的贸易展览。为保持⾹港作为亚太区商贸展览中⼼的领导地位及建⽴更专
业的商贸形象，本局特订⽴以下的参展商⾏为守则，以兹促请所有参展商注意及遵守： 

 
展品陈列 
各参展商只可在本⾝的摊位范围内布置和摆放展品，不得在会场的公众地⽅摆放任何展品，并
须保持会场的整洁及注意防⽕安全。 

 
另外，各参展商必须⾃⾏将本⾝的包装箱储存于适当的地⽅。 

 
看守摊位 
1) 参展商须保持摊位整洁及井井有条。 
2) 参展商须⾃⾏将本⾝的包装箱储存于适当的地⽅。 
3) 参展商必须确保摊位的布置及展品陈列符合该展览会的形象。 
4) 参展商必须确保摊位时刻均有合资格及认可代表负责看守摊位，并⼀概不能把展品提早撤出

展场，如需协助，可与主办机构办事处联络。 
 

礼貌⾏为及态度 
1) 展览期间参展商应以专业及有礼貌地进⾏商业洽谈，并须尊重及有礼地对待各参观⼈⼠及其

他参展商。 
2) 参展商应欢迎各类参观⼈⼠参观其摊位。在任何情况下，参展商都不能张贴任何带有歧视成

份的标语，以限制某类参观⼈⼠进⼊其摊位参观。 
3) 为保安理由，参展商须经常携带并于显眼位置佩戴参展商证件，并不得把参展商证件转让或

给予别⼈使⽤。 
 
个⼈权利 
参展商须尊重其他参展商的权利。参展商及其职员，如⾮经邀请，不得擅进其他参展商摊位。 
 



⻝品及饮料 
根据⾹港会议展览中⼼规例，参展商不得携带⻝物及饮料进⼊会场。如需进⻝，可到会场内的
饮⻝部或餐厅。 
 
为确保展览会场的卫⽣及整洁，参展商应尽量避免在其摊位内饮⻝，参展商及其职员可到⼤会
指定的房间或地⽅进⾏饮⻝。 
 
参展商不得携带进⼊会场，及/或于展览会场内以任何形式供应或提供任何主办机构认为会发出
强烈或刺激性⽓味的⻝物及/或物品。此等⻝物/物品的⾮详尽⽆遗例⼦包括新鲜榴莲及臭⾖腐。
在⽆损主办机构任何其他权利及/或补救的前提下，主办机构有唯⼀酌情权拒绝未能遵守此项规
定的参展商进⼊展览会场，及/或要求参展商从展览会场移⾛该⻝物/物品。 
 
知识产权 
所有展品及产品包装，以及宣传品或摊位的任何展示部分，在各⽅⾯均不可违反或侵犯任何第
三者的权利，包括所有知识产权，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已注册或未注册的商标、版权、外观设计、
名称及专利。参展商需遵守由主办机构发出的《⾹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会保护知识产权措施：参
展商须知》其中所列的规则及处理投诉程序。 
 
《⾹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所有参展商、参展物品或任何资料或者活动不得违反或不利于《⾹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
条例》、相关法律以及⾹港法例。 

 
3.19 热带⽓旋及⿊⾊暴⾬警告信号及「极端情况」下之特别安排 

敬请各参展商留意以下热带⽓旋（俗称“台⻛”）或⿊⾊暴⾬警告信号或「极端情况」下，主办机

构于⾹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 2026 所作出之特别安排。 

 

甲、 热带⽓旋警告信号下之特别安排 
�一� 进馆⽇、撤馆⽇ 

 

1. 如⼋号预警或⼋号（或以上）热带⽓旋警告信号于进馆⽇及/或撤馆⽇发出，进馆及撤
馆程序将在情况许可下继续进⾏。 

 
�二� 展览会开放前 

1. 于 1 ⽉ 22-24 ⽇如⼋号预警于上午 8 时 30 分前发出，展览会将暂时关闭。在罕有情况下，

如⼋号（或以上）热带⽓旋警告信号在未有发出预警下于上午 8 时 30 分前悬挂，展览会同
样暂时关闭。 

2. 于 1 ⽉ 25 ⽇，如⼋号预警于上午 7 时 30 分前发出，展览会将暂时关闭。在罕有情况下，

如⼋号（或以上）热带⽓旋警告信号在未有发出预警下于上午 7 时 30 分前悬挂，展览会同
样暂时关闭。 

 

3. 于 1 ⽉ 22-24 ⽇，如⼋号热带⽓旋警告信号于下午 4 时 30 分或之前取消，展览会将会在
⼋号热带⽓旋警告信号取消两⼩时后重开予参观⼈⼠。在情况许可下，参展商可以在⼋号热

带⽓旋警告信号取消 30 分钟后进⼊会场准备。请各参展商于展览会重开前尽快返回⼯作岗

位。若⼋号热带⽓旋警告信号于下午 4 时 30 分后取消，展览会将继续关闭。 

 



4. 于 1 ⽉ 25 ⽇，如⼋号热带⽓旋警告信号于下午 1 时 30 分或之前取消，展览会将会在⼋号
热带⽓旋警告信号取消两⼩时后重开予参观⼈⼠。在情况许可下，参展商可以在⼋号热带⽓

旋警告信号取消 30 分钟后进⼊会场准备。请各参展商于展览会重开前尽快返回⼯作岗位。

若⼋号热带⽓旋警告信号于下午 1 时 30 分后取消，展览会将继续关闭。 

 

 
�三� 展览会进⾏期间 

1. 当⾹港天⽂台发出⼋号预警提醒公众⼋号热带⽓旋警告信号将于展览会进⾏期间悬挂，主办
机构将⽴刻作出⼴播，宣布展览会将于信号⽣效前两⼩时内关闭，呼吁市⺠不要前往会场。

现场售票处将于⼋号预警发出 30 分钟后关闭及停⽌进场。主办机构将逐步疏散现场参展商
及参观⼈⼠，要求他们尽快离开会场。 

 

2. 在罕有情况下，如⼋号（或以上）热带⽓旋警告信号在未有发出预警下悬挂，主办机构将⽴
刻作出⼴播，宣布展览会即时关闭，呼吁市⺠不要前往会场。现场售票处亦将即时关闭及停
⽌进场。主办机构将疏散现场参展商及参观⼈⼠，要求他们⽴即离开会场。 

 

乙、 ⿊⾊暴⾬警告信号或「极端情况」下之特别安排 
�一� 进馆⽇、撤馆⽇ 

1. 如⿊⾊暴⾬警告信号或「极端情况」于进馆⽇及/或撤馆⽇发出，进馆及撤馆程序将在情况
许可下继续进⾏。 

 
�二� 展览会开放前 

1. 于 1 ⽉ 22-24 ⽇，如⿊⾊暴⾬警告信号或「极端情况」于上午 8 时 30 分前发出，展览会
将暂时关闭。 

2. 于 1 ⽉ 25 ⽇，如⿊⾊暴⾬警告信号或「极端情况」于上午 7 时 30 分前发出，展览会将暂时
关闭。 

3. 于 1 ⽉ 22-24 ⽇，如⿊⾊暴⾬警告信号或「极端情况」于下午 4 时 30 分或之前取消，展
览会将会在⿊⾊暴⾬警告信号取消两⼩时后重开予参观⼈⼠。在情况许可下，参展商可以在

⿊⾊暴⾬警告信号取消 30 分钟后进⼊会场准备。请各参展商于展览会重开前尽快返回⼯作

岗位。若⿊⾊暴⾬警告信号于下午 4 时 30 分后取消，展览会将继续关闭。 

4. 于 1 ⽉ 25 ⽇，如⿊⾊暴⾬警告信号或「极端情况」于下午 1 时 30 分或之前取消，展览会

将会在如⿊⾊暴⾬警告信号或「极端情况」于下午 1 时 30 分或之前取消，展览会将会在⿊
⾊暴⾬警告信号或「极端情况」取消两⼩时后重开予参观⼈⼠。在情况许可下，参展商可以

在⿊⾊暴⾬警告信号或「极端情况」取消 30 分钟后进⼊会场准备。请各参展商于展览会重

开前尽快返回⼯作岗位。若⿊⾊暴⾬警告信号或「极端情况」于下午 1 时 30 分后取消，展
览会将继续关闭。 

 

 
�三� 展览会进⾏期间 

1. 如⿊⾊暴⾬警告信号或「极端情况」于展览会进⾏期间发出，展览会将继续举⾏，主办机构
将⽴刻作出⼴播，呼吁在场参展商及参观⼈⼠留在会场，直⾄到⿊⾊暴⾬警告信号或「极端



情况」取消为⽌，以策安全。 

 ^如因恶劣天⽓引致「极端情况」，例如公共交通服务严重受阻、⼴泛地区⽔浸、严重⼭泥

倾泻或⼤规模停电，政府会审视情况(包括公共运输及其他范畴)，决定是否需要发出「极端
情况」公布。 

 

丙、 保险 

1. 就可能因疏忽⽽招致潜在的法律责任，敬请各参展商购买保险。 

 

丁、 其他注意事项 

 

1. 主办机构会透过展览会⽹⻚及社交媒体公布以上特别安排，并视乎情况向⼤众媒体发送公告。

参展商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港贸发局客户服务热线查询，电话：(852) 1830668。 

 
2. 主办机构会透过展览会⽹⻚及社交媒体公布以上特别安排，并视乎情况向⼤众媒体发送公告。

参展商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港贸发局客户服务热线查询，电话：(852) 1830668。 
 

3. 主办机构可能因应现场实际情况，或因应现场警⽅或会展中⼼保安组要求⽽调整以上安排。
如有任何改动，主办机构会尽快公布有关细节。 
 

3.20	《国旗及国徽条例》（⽂件 A401 ）及《区旗及区徽条例》（⽂件 A602 ）之特别要点 

 ⾃ 1997 年 7 ⽉ 1 ⽇⾹港特别⾏政区成⽴⽇起，所有商业活动(包括由⾹港贸易发展局所举办的

各类型展览会)都必须在特区有关法例下举⾏。根据参展细则及展览规例，所有参展商都必须遵

守该等有关法例。 

请特别注意《国旗及国徽条例》及《区旗及区徽条例》的以下条⽂: 

(a) 不得不适当使⽤国旗、国徽、区旗及区徽等（《国旗及国徽条例》、《区旗及区徽条例》之第

四条） 

1. 不得展示或使⽤破损、污损、褪⾊或不合规格的国旗、国徽、区旗或区徽。 

2. 不得倒挂、倒插国旗或区旗，不得倒挂国徽或区徽，以及不得以任何有损国旗、国徽、区旗

或区徽尊严的⽅式展示或使⽤国旗、国徽、区旗或区徽。 

3. 不得随意丢弃国旗、国徽、区旗或区徽。 

4. 破损、污损、褪⾊或不合规格的国旗、国徽、区旗或区徽，须按⾏政⻓官规定的⽅式收回或

处置。 



5. 凡国旗、国徽、区旗或区徽于某活动中使⽤，主办⽅须在活动结束后，按⾏政⻓官规定的⽅

式收回或处置活动现场使⽤的国旗、国徽、区旗或区徽。 

 (b) 保护国旗、国徽、区旗及区徽（《国旗及国徽条例》、《区旗及区徽条例》之第七条） 

1. 任何⼈如公开及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国旗、国徽、区旗、区徽或其图像的

⽅式，或以其他⽅式侮辱国旗、国徽、区旗或区徽，即属犯罪。 

2. 任何⼈如意图侮辱国旗、国徽、区旗或区徽，⽽故意发布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

国旗、国徽、区旗、区徽或其图像的⽅式或以其他⽅式侮辱国旗、国徽、区旗或区徽的情况，
即属犯罪。 

(c) 国旗、国徽、区旗或区徽的复制本（《国旗及国徽条例》、《区旗及区徽条例》之第⼋条） 

如有国旗、国徽、区旗或区徽的复制本并⾮与国旗、国徽、区旗或区徽完全相同，但其相似
程度⾜以使⼈合理地相信它就是国旗、国徽、区旗或区徽，则就此两条条例⽽⾔，该复制本
被视为是国旗、国徽、区旗或区徽。 
此外，《国旗及国徽条例》及《区旗及区徽条例》亦有列出禁⽌将国旗、国徽、区旗及区徽
作某些⽤途。任何⼈如未经合法授权或并⽆合理辩解，在违反这些禁令下，展示或使⽤国旗、
国徽、区旗、区徽，或它们的图案，即属犯罪。 

 

《国旗及国徽条例》第 6 条 《区旗及区徽条例》第 6 条 

1. 国旗或其图案不得展示或使⽤于 —— 

a. 商标、注册外观设计或商业⼴告；  

b. 私⼈丧事活动；或 

c. ⾏政⻓官以规定限制或禁⽌展示或使⽤

国旗或其图案的其他场合或场所。 

2. 国徽或其图案不得展示或使⽤于 —— 

a. 商标、注册外观设计或商业⼴告；  

b. ⽇常⽤品和⽇常⽣活的陈设或布置；  

c. 私⼈庆吊活动；或 

d. ⾏政⻓官以规定限制或禁⽌展示或使⽤

国徽或其图案的其他场合或场所。 

1. 区旗、区徽、区旗图案或区徽图案不得展示

或使⽤于 —— 

a. 商标、注册外观设计或商业⼴告；或  

b. ⾏政⻓官以规定限制或禁⽌展示或使⽤

区旗、区徽、区旗图案或区徽图案的其他

场合或场所。 

 

1A. 除⾮获⾏政⻓官事先批准，区旗、区徽、区

旗图案或区徽图案不得展示或使⽤于丧事

活动。 

 

 

 

 

3.21减少废物和回收措施 
 为保护环境，主办机构建议各参展商参照下列减少废物和回收措施之指引： 
 
 废物的避免和减少 

a. 摊位的设置 



 采⽤可重⽤组件来设置摊位以减少废物的产⽣。 
 避免使⽤⾼耗电量设备； 
 使⽤节能照明设备。 
 

b. 装饰物料的拣选 
使⽤环保物料，如再造物料。 
 

c. 宣传物品的制造 
 采⽤再造纸或可再造纸及辅以对环境⽆害的墨⽔来印制宣传物品；  
 避免印制过量宣传物品； 
 避免在宣传物品上使⽤具塑胶成份的封⾯； 
 善⽤电⼦媒介，例如以⼆维码下载电⼦⼩册⼦及电⼦传单，供宣传之⽤； 
 尽量减少礼品包装物料及选择环保礼品。 
 

d. 易携袋的派发 
如需派发易携袋，应提供可再⽤的易携袋或以可降解物料制成的易携袋，⽽不应派发⼀次性
的胶袋。 

 
⾃⼆零⼆⼆年⼗⼆⽉三⼗⼀⽇，胶袋收费已于⾹港全⾯推⾏。在优化塑胶购物袋收费计划下，
任何以零售⽅式出售货品的卖⽅，在出售货品时、为推⼴货品的⽬的或在其他与货品的出售
有关连的情况下，须就直接或间接向顾客提供的每个塑胶购物袋，或每份经预先包装为数
10 个 或 以 上 的 塑 胶 购 物 袋 ， 向 顾 客 收 取 不 少 于 1 元 。 详 情 请 浏 览 
http://www.epd.gov.hk/epd/psb_charging/tc/index.html . 
 
 

e. 餐具的派发 
如需派发餐具，应提供可再⽤的餐具或以可降解物料制成的餐具，⽽不应派发⼀次性的餐
具。 
 
 

废物的重⽤和再造 
 参展商应了解⼤型废物回收再造收集箱的位置及指派职员将所有可再造物料妥善回收﹕ 

a. 重⽤ 
收集剩余的宣传物品，装饰物料，参展商⼯作证套等重⽤或回收再造。 

b. 再造 
 将可回收物料包括废纸、胶樽和铝鑵放⼊由主办机构提供的废物分类回收箱。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及指引，参展商可以到环境保护署⽹站参阅「⼤型活动减废指南」﹕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sites/default/files/green_event/GreenEvent_Guidebook_Chi.pdf 
 

 

3.22 请⼩⼼处理由第三者(Fair Guide/ Expo Guide/ Event Fair/ AVRON/International 
Fairs Directory)提供之推⼴优惠	

主办机构注意到市场上有展览名录或⾏业指南的出版⼈或组织向参展商发出邀请，让参展商更
新或更正于他们的名录或指南内刊登之参展商资料，然后向参展商索取费⽤。 
此等出版⼈或组织包括但不限于: 
 Fair Guide（由 Construct Data 所拥有）， 
 Expo Guide（由 Commercial Online Manuals S de RL de CV (“Commercial Online 

Manuals”) 所拥有）， 



 Event Fair - The Exhibitors Index 和FAIR-Guide (www.fairguide.me) (由Avron s.r.o. 所拥
有). 

  AVRON 
  International Fairs Directory 

 
⾹港贸发局特此澄清及重申: Fair Guide、Expo Guide、Event Fair、FAIR-Guide、AVRON 和
International Fairs Directory 概与主办机构或主办机构的任何展览完全⽆关。 
  
UFI, ⼀个代表全球展览业利益的国际组织，已经警告展览业要⼩⼼警惕 Fair Guide、Expo 
Guide 、 Construct Data、 Commercial Online Manuals 和其他类似的指南和组织如 Event 
Fair、AVRON 和 International Fairs Directory。UFI 还报告说，收债公司和这些指南和组织有
伙伴的关系，从⽽恐吓参展商付款。Construct Data 之经营⼿法已被奥地利保障公平竞争协会
（Austrian Protective Association) 视为不公平及误导。最近有资料显示， Construct Data、
Event Fair 及 AVRON 已从奥地利转移其运作到墨⻄哥和/或斯洛伐克。 
  
由于  Fair Guide 及 Expo Guide 的信件及订单内容及语句⼏乎完全相同 , Construct 
Data ,Commercial Online Manuals, Event Fair, AVRON 与 International Fairs Directory 可能
是相关或连系之公司。阁下因此应尽量以⼩⼼谨慎的态度处理该等邀请，以免作出不必要的财
务承担。主办机构特此呼吁阁下在签署任何合约（包括以细⼩字体列印的合约）及附件之前，
应细阅有关⽂件和寻求法律意⻅，以保障阁下本⾝的利益。 
  
主办机构幷不建议阁下签署任何从 Construct Data、Commercial Online Manuals 、Event 
Fair、AVRON 及/或 International Fairs Directory 收到之⽂件。如阁下在错误情况下与 Construct 
Data、 Commercial Online Manual 、Event Fair、 AVRON 及/或 International Fairs Directory
订⽴合约，阁下应以书⾯通知 Construct Data、Commercial Online Manuals 、Event Fair 、
AVRON 及/或 International Fairs Directory 指出基于错误或被误导之情况下签署该⽂件，有关
合约⽆效。阁下应该就如何应对你可能会收到的付款要求寻求法律意⻅。 
  
欲了解更多信息关于 UFI 对 Fair Guide, Expo Guide, Construct Data, Commercial Online 
Manuals, Event Fair, AVRON 与 International Fairs Directory 采取之⾏动, 请浏览此⽹⻚ 
http://www.ufi.org/industry-resources/warning-construct-data/  
 

3.23	⽆烟政策	

所有⾹港贸易发展局的展览均实⾏⽆烟政策。此举旨在与国际惯例看⻬，并顺应参观⼈⼠及参
展业者的诉求，同时亦显示我们致⼒提供⼀个健康舒适⽆烟环境的决⼼。吸烟，包括携带任何
经已点燃的雪茄、烟⽃、⾹烟或携带明⽕、或使⽤电⼦烟均属违禁⾏为。 
 

3.24重点须知	

3.24.1 展览摊位当值员⼯ – 有关申请来港临时⼯作证 
所有⾮⾹港居⺠之参展商代表，如欲在展览会公众开放期间从事零售活动，必须依法申请
「⾹港临时⼯作签证」。参展商亦可选择聘⽤⾹港本地⼈员从事零售活动。 

 
任何⼈⼠违反对他有效的逗留条件，即属违法。假若违反有关规定，主办机构有权即时终

⽌该参展商继续参展⾹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之权利及/或禁⽌该公司参加⾹港贸发局
以后举办的任何或所有展览会。 

 
于⾹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期间（包括布展及撤馆⽇），参展商如有意聘⽤⾮⾹港居⺠



于展览摊位当值，请留意⾹港⼊境处有关法例及依法申请。 

 

『根据⾹港「⼊境规例」，如给予某⼈以访客⾝分在⾹港⼊境的准许，须受逗留条件规限，
即该⼈不得接受有薪或⽆薪的雇佣⼯作；该⼈不得开办或参与任何业务；及该⼈不得就
读于学校、⼤学或其他教育机构。 

 

根据⾹港现⾏的⼊境政策，外国公⺠如欲来港定居，以便在港就业、受训、就读、参与
任何业务或以⾹港居⺠的受供养⼈⾝份来港依亲，必须在⼊境前申领适当的签证。』 

 

因此，所有⾮⾹港居⺠之参展商，如欲在公开展览会期间向公众⼈⼠作出零售活动，必
须申请临时⼯作证。除⾮参展商选择聘⽤本地⼈员或代表作零售活动。如有任何疑问，
请尽快与⼊境处联络。【电话：2294-2299 或 2294-2095，传真：(852) 2136-6334，⽹址：
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index.html 或电邮：enquiry@immd.gov.hk】参展商亦
可选择聘⽤⾹港本地⼈员从事零售买卖。 

 

3.24.2 保安防范措施 
主办机构会负责整个场馆的⼀般保安事宜，并会采取各种必需措施，以保障参展商财物的
安全。然⽽，单凭主办机构的努⼒，并不能杜绝⼀切罪⾏。为免展览摊位所存放或陈列的
物品有任何损失，参展商必须严格遵从以下守则： 

 

3.24.3 专⼈看管摊位 
参展商必须确保摊位时刻均有职员严密看管，切勿掉以轻⼼。偶⼀不慎，可能会招致财物
损失。扒⼿擅于乔装掩饰，形象千变万化，⼿法层出不穷，往往乘⼈⼀时不备，即把猎物
放进⾐袋或⼿提袋，故须时刻提⾼警觉。 
 
只要有⼈在场看守，就可收最佳阻吓之效。因此，若职员能提⾼警觉，严加防范，定会⼤
有帮助。参展商必须告知当值职员，保安⼯作⾸重预防；并须确保他们能兼顾摊位的每⼀
⻆落，务求没有盲点存在。 

 

3.24.4 识别标签 
所有在会场发售或陈列的物品，应尽可能加上标签，列明其售价和公司名称。这样⼀来，
就不会因售价问题或来历不明⽽引起争执。 

 

3.24.5 展品进场 
在展览摊位尚未建成前，不得将展品运进会场。参展商应于货物进场时安排代表在摊位
接收。主办机构不会代为接收或签收任何货物、展品或其他物品。 

 
 

3.24.6 展品的贮存 
参展商应直接与货物托运公司或货运代理联络，以作出贵重展品的进场、贮存和离场安
排。 
 



主办机构将盖建临时贮物间，以供存放宣传单张或展品，但切勿贮存贵重物品。寄存的
物品如有损失或毁坏，主办机构概不负责。 
 
公⽤储存库将设于卸货区以供有需要之参展商作临时储存少量展品之⽤。参展商的存货
不得过量，以免防碍其他参展商存货的权利。此外，⼤会亦提供特定储物库供参茸及灵
芝等贵重展品暂存使⽤，若有需要使⽤贵重展品储物库，请以书⾯通知⼤会以作安排。
主办机构有权决定各参展商储存展品之数量，并有权拒绝任何参展商使⽤储存库。如有
发现任何参展商滥⽤展品储存服务，主办机构将停⽌有关参展商继续有关设施。 
 
由于地⽅有限，贮物间⼀旦爆满，参展商即须直接与聘⽤的货运代理联络，以便另作安
排。 
 
倘若参展商在摊位内设有专⽤的贮物室或保险箱，务请时刻锁上，并将锁匙交由⼀名可
靠的雇员保管。为杜绝被窃的机会，每当打开摊位内的饰柜或陈列柜台，取出展品予顾
客观看时，必须随即将柜⻔锁上。⼀旦保安松懈，窃贼即有机可乘。 
 
为保护当值职员的个⼈财物，请劝谕他们将⼿袋和钱包锁于贮物柜内。切勿将此等个⼈
物品放在地⾯或桌上⽽⽆⼈看管。 

 

3.24.7 展品补充 
 
参展商可于每⽇展览开始前⼀⼩时，将补充存货运往⾹港会议展览中⼼的临时存货区，如
需在展览会开放时间内，将货物由临时存货区运往摊位，必须采取⼀切安全措施，以免伤
及参观⼈⼠。⼤会有权视乎现场情况要求参展商遵守额外安全措施甚或暂停参展商使⽤⼿
推⻋补货。 

3.24.8 展品示范 

有意进⾏任何展品示范的参展商，必须确保有关活动不会引致⽕警或其他危险，⼜或骚扰
参观⼈⼠或其他参展商，否则主办机构有权终⽌这类活动。 

3.24.9 展品离场 
⾹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2026所有展品分别必须于2026年1⽉25⽇下午6时后⽅可搬离
会场。参展商、其代理及/或承建商须负责将所有所使⽤或所属的货物、展品、物料、垃圾
及其他废弃物彻底搬离⾹港会议展览中⼼及邻近范围。作为良好企业公⺠，为减少浪费及
保护环境，参展商应确保所有可回收的货物、展品及/或物料(包括但不限于可⻝⽤的剩余
⻝物及其他厨余) 被回收、捐赠到合适慈善团体或得以妥善处理，不得弃置为垃圾/废弃物，
并需全部搬离会场。废纸及其他可回收的物料亦应弃置在场内之相关回收笼内。任何遗留
在会场的货物、展品、物料及/或展台材料如有任何损失或损害，主办机构概不负责；主办
机构将视这些货物、展品及/或物料为被放弃，并有唯⼀及绝对酌情权将这些货物、展品及
/或物料弃置，⽽该弃置费⽤，须由有关参展商⽀付。假若此等货物、展品及/或物料可以
变卖，所得款额归主办机构所有。 
 
如参展商并未能遵守以上任何有关搬离、回收、捐赠及/或弃置货物、展品、物料、垃圾及
/或其他弃物的规定，主办机构将保留唯⼀及绝对酌情权利对参展商作出处分，包括但不限
于要求该参展商于往后美⻝博览申请参展时缴付违规罚款按⾦或任何额外保证⾦、押后该
参展商在往后美⻝博览的选择摊位次序、及/或取消该参展商未来参展美⻝博览的资格。 

3.24.10 摊位布置 
摊位名牌上不得附加任何标贴或挂上任何海报、垂悬装饰或其他物品。主办机构如认为
任何展品或宣传品违反展览会的标准或规格，⼜或不属于指定的展品范围，则有权将该



等展品或宣传品清除，⽽费⽤须由参展商⽀付。 
 

3.24.11 招徕活动 
(i) 未经主办机构批准，不得在展览举⾏之前或举⾏期间，进⾏有关在会场内销售限量

发⾏物品的宣传活动。 
(ii) 参展商⼀律严禁在摊位范围以外进⾏任何形式的招徕活动。如在通道或其他公共地

⽅进⾏招徕，可能会被逐离场。 
(iii) 主办机构倘若认为参展商在会场的活动侵犯其他参展商的权利，可终⽌其参展权。  

 

3.24.13 严禁在展览场内进⾏收费之交易 
教育及职业博览展览场内严禁参展商销售任何产品及服务。展览场内亦⼀律严禁进⾏任
何形式的公开拍卖。 
 
⾹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 2026 为推⼴课程及介绍职业职位之平台，展览会现场严禁
参展商收取任何形式之费⽤作任何院校、课程或兴趣班招⽣、职位转介、提供辅导等。 
凡违返上述规定之⾏为，主办机构均有权随时加以禁⽌及终⽌有关参展商之参展。 

 

3.24.14 聘请护卫员 
在展览会开放期间，主办机构会派遗⾜够的护卫员在场巡逻。参展商如有需要，可增聘
护卫员看守摊位。然⽽，所有护卫员必须经由⾹港会议展览中⼼聘请（请致电：(852) 
2582 8888）。参展商如需增聘护卫员，请直接与会议展览中⼼联络。 

3.24.15 维持群众秩序 
(i)  为保障各⽅利益及确保展览举⾏时会场内⼈流畅顺，如参展商欲于其摊位内或附近或于

会场内任何地⽅举⾏任何宣传或推⼴活动，⽽该活动很可能会吸引相当⼈数群众聚集
(「该活动」) ，参展商必须在展览开幕前⾄少⼀个⽉以书⾯申请通知主办机构有关该
活动之详情。参展商须就其申请提供的详情包括（但不限于）：拟举⾏活动的⽇期及时
间之详情，拟参与之⼈⼠（例如任何特别嘉宾或知名⼈⼠），活动性质，活动拟提供之
有关产品或服务，估计参与⼈数，参展商拟就该活动安排之措施及⼈潮管理措施，及按
主办机构之要求提出任何其他与该申请有关的资料。 

 
(ii) 参展商在宣传及进⾏上述该等活动前，必须获得主办机构的书⾯批准并遵守主办机构所

订的⼀切规定及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有关⼈羣控制，活动管理，场地安排等等
之规定及条款。 

 
(iii) 参展商必须就该活动安排合适之⼈潮管理及活动管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聘⽤及遣

派⾜够的⼈员及保安员举⾏及管理该活动、控制⼈潮、处理突如其来的⼈羣聚集，以确
保该活动举⾏时⼈流畅顺及为免该活动对其他参展⼈仕及访客造成不便。参展商知悉并
同意负责安排合适的⼈潮管理及活动管理措施；并且进⼀步同意及承诺若该活动举⾏期
间发⽣任何⼈潮管理或其他问题，参展商及其员⼯、代理、代表及外判商将完全及迅速
遵守主办机构有关的指示。 

 
(iv) 主办机构保留其权利及绝对酌情权终⽌任何活动或更改活动地点于另⼀指定地点进⾏，

⽽参展商将不会就此获得任何赔偿。主办机构就此条⽂⾏使该权利之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若主办机构认为继续举⾏该活动将或有可能对任何访客、参展商、及／或任何其他会场
中的⼈⼠之安全构成威胁，或将会对展览构成损害等。 

 
(v) 主办机构保留其权利于任何时间禁⽌任何未获授权的活动，参展商将不会就此获得任何



赔偿。凡未经主办机构之书⾯批准或违反上述规定的活动，主办机构均有权随时加以禁
⽌。 

 
(vi) 假若参展商有意在展览举⾏期间邀请影星、电视名星、歌星、知名⼈⼠或其他公众⼈物

出席该活动或任何推⼴活动，参展商必须就该活动经主办机构安排租⽤特别场地、雇⽤
⾜够保安⼈员以便控制⼈群、及必须遵守所有就举⾏该活动适⽤之规定及条款。查询申
请详情，请与主办机构联络。  

 
(vii) 参展商承诺并同意全数弥偿主办机构及其代理、代表、外判商及员⼯因该活动、参展商

或其员⼯、代理、代表或外判商违反此条款及／或任何适⽤于该活动之规定及条款、及
／或任何参展商或其员⼯、代理、代表或外判商之作为或不作为可能蒙受或招致的⼀切
损失、法律责任、诉讼、聆讯、申索、赔偿、费⽤（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及开⽀。 

 

3.24.16 提防有关信⽤卡终端机租借服务 
⾹港贸易发展局(贸发局) 获悉近⽇有公司在⾹港举办的展览会中提供信⽤卡终端机租借
服务予参展商，但并未有在合约指定⽇期发还有关交易⾦额。贸发局特此澄清本局并没有
委托或指派任何第三者提供信⽤卡终端机租借服务，并提醒所有参展商在使⽤任何供应商
的服务前，应先清楚了解其背景，并细阅有关⽂件及合约细则，以确保阁下本⾝的利益。 如
有任何疑问，请联络本局查询。 
 
 

3.24.17 有关中⽂简体字出版刊物之版权事宜 
 参展商必须保证展品在各⽅⾯均没有违反或侵犯他⼈权利，包括知识产权。为澄清疑问，
参展商必须保证如展品是在制作它的所在国家或地⽅合法地制作，并已输⼊⾹港（「平⾏
进⼝物品」），则该些平⾏进⼝物品假使在⾹港制作 不会构成侵犯版权，或违反任何专⽤
特许协议。举例说明，如任何平⾏进⼝之中⽂简体字出版刊物在⾹港制作及/或发⾏会构
成侵犯版权或违反任何特许协议，则该等中⽂简体字出版刊物不得在⾹港书展中
陈列/展示/提供销售/售卖。 

3.24.17 塑胶购物袋环保征费计划 

产品环保责任条例 （⾹港法例第 603 章)引进的塑胶购物袋环保征费计划是为解决过
度使⽤塑料购物袋的问题。产品环保责任条例规定如有某些货品以零售⽅式出售予顾
客，卖⽅有义务向顾客就塑料购物袋收取订明的款额。除⾮获该条例豁免，卖⽅就直接
或间接向顾客提供的每个塑胶购物袋或经预先包装的每份为数 10 个或以上的塑胶购
物袋，向顾客收取不少于⼀元的款额。获豁免的种类包括只盛载某些类别物品的塑胶购
物袋, 例如没有载于任何包装或并⾮完全载于包装的⻝品的塑胶购物袋，及盛载⾮⽓密
包装、可供即时⻝⽤餐饮外卖的塑胶购物袋等。只盛载急冻、冷冻或完全载于包装的⻝
品或饮品的塑胶购物袋将不再获得豁免。任何⼈如未能遵从即属犯法，⾸度被裁定犯该
罪⾏时可被判处港币 100,000 元罚款，⽽在其后每次被裁定犯该罪⾏时可处罚款港币
200,000 元。此外，有关⼈⼠亦可能被判处定额罚款港币 2,000 元，并须于定额罚款
通知书发出当⽇起计的 21 天内缴付。 

有关详情可查询环境保护署（电话：(852) 2838 3111 或电邮：psb@epd.gov.hk） 

 



3.24.17A 产品环保责任条例 （⾹港法例玻璃饮料容器⽣产者责任计划） 

根据《产品环保责任条例》，从 2023 年 2 ⽉ 1 ⽇起，玻璃樽装饮品的制造商和进⼝商
应向环境保护署申请登记为此类物品的供应商。 从 2023 年 5 ⽉ 1 ⽇起，那些没有登
记为供应商的制造商和/或进⼝商将被禁⽌分发此类物品。 已登记的供应商必须遵守有
关玻璃樽装饮品分发和耗⽤的呈报和记录保存要求，并须⽀付容器循环再造征费，征费
⽬前为每升玻璃容器港币 0.98 元。 

任何制造商或进⼝商如果没有登记为供应商⽽分发玻璃樽装饮品，可被罚款⾼达港币
100,000 元。任何⼈⼠如不遵守呈报和记录保存的规定及/或不缴付征费，初犯可被罚
款⾼达港币 100,000 元，再犯可被罚款⾼达港币 200,000 元。 未能缴纳征费的，亦可
被征收⾼达 10%的附加征费。 

从 2023 年 5 ⽉ 1 ⽇起，任何处理、输⼊及/或输出玻璃容器废物的⼈⼠，亦须根据《废
物处置条例》取得有关牌照及/或许可证。 

有 关 ⽣ 产 者 责 任 计 划 的 详 情 ， 请 浏 览 环 境 保 护 署 的 ⽹ ⻚ ：
https://www.epd.gov.hk/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waste/pro_responsibility/gprs.html  

3.24.19 管制即弃胶餐具和其他塑胶产品   

由 2024 年 4 ⽉ 22 ⽇起，《产品环保责任条例》下针对部分即弃塑胶餐具和其他塑胶产品的
第⼀阶段管制将会实施。 

a. 塑胶餐具 

就塑胶餐具⽽⾔，《产品环保责任条例》特别规管在餐饮业务过程中提供（i）堂⻝服务、（ii）
到会服务及/或（iii）外卖服务，以及（iv）其他情况下塑胶餐具的供应。 

“餐饮业务”指（i）供应⻝物或饮品，供顾客在某特定地⽅⻝⽤或饮⽤，⽽餐饮业者（或其雇
⽤或聘⽤的⼈）⾝处该地⽅服务该等顾客，或（ii）供应可供即时⻝⽤或饮⽤并⽆需进⼀步制
备的经制备⻝物或饮品之业务（此处“制备”⼀词是指任何烹煮⽅式或任何改变该⻝物或饮品
的形态或味道的其他处理，但不包括修整⽣鲜⻝品）。 

(i) 堂⻝服务 

根据《产品环保责任条例》，参展商在下列情况即属在提供堂⻝服务时供应塑胶餐具（不论该
塑胶餐具是作为交易的标的⽽供应，抑或是在交易的标的之外额外供应，以及不论该塑胶餐具
是否连同另⼀项产品作为单⼀份货品供应）： 

(a) 参展商在其餐饮业务过程中向另⼀⼈供应任何⻝物或饮品，供后者在任何参展商经营餐
饮业务的餐饮处所（扩展⾄包括（i）设有专⻔为参展商的顾客进餐⽤的座位或桌⼦，并
（ii）与参展商经营餐饮业务的餐饮处所毗连，或属上述餐饮处所所位于的任何处所之
部分范围的地⽅）（“该餐饮处所”）⻝⽤或饮⽤；及 

(b) 相关塑胶餐具是（i）由参展商连同其⻝物或饮品供应，⽽参展商使⽤该塑胶餐具是为奉
上该⻝物或饮品，供在该餐饮处所⻝⽤或饮⽤的，或（ii）参展商为利便某⼈在该餐饮
处所⻝⽤该⻝物或饮⽤该饮品⽽供应的。 

任何在⾹港贸发局美⻝博览期间提供堂⻝服务的参展商，不得供应以下塑胶餐具： 

o 所有发泡胶餐具 



o ⾮发泡胶饮管 
o ⾮发泡胶搅拌棒 
o ⾮发泡胶餐具（例如叉、⼑、匙羹） 
o ⾮发泡胶碟 
o ⾮发泡胶杯 
o ⾮发泡胶杯盖 
o ⾮发泡胶⻝物容器 
o ⾮发泡胶⻝物容器盖 

 

(ii) 到会服务 

根据《产品环保责任条例》，参展商在下列情况即属在提供到会服务时供应塑胶餐具（不论该
塑胶餐具是作为交易的标的⽽供应，抑或是在交易的标的之外额外供应，以及不论该塑胶餐具
是否连同另⼀项产品作为单⼀份货品供应）： 

(a) 参展商在其餐饮业务过程中向另⼀⼈供应任何⻝物或饮品，供在该顾客所安排⽽⾮参展
商之餐饮处所的地⽅⻝⽤或饮⽤； 

(b) 作为有关交易的⼀部分，在任何⼈⻝⽤或即将⻝⽤该⻝物，或饮⽤或即将饮⽤该饮品时，
参展商或其雇⽤或聘⽤的⼈⾝处该地⽅；及 

(c) 相关塑胶餐具是由参展商或其所雇⽤或聘⽤的⼈（i）连同该⻝物或饮品供应的，⽽他
们使⽤该塑胶餐具是为奉上该⻝物或饮品，供在该地⽅⻝⽤或饮⽤的；或（ii）参展商
或其所雇⽤或聘⽤的⼈为利便某⼈在该地⽅⻝⽤该⻝物或饮⽤该饮品⽽供应的。 

任何在⾹港贸发局美⻝博览期间提供到会服务的参展商，不得供应上述禁⽌于提供堂⻝服务时
供应的塑胶餐具。 

(iii) 外卖服务 

根据《产品环保责任条例》，参展商在下列情况即属在提供外卖服务时供应塑胶餐具（不论该
塑胶餐具是作为交易的标的⽽供应，抑或是在交易的标的之外额外供应，以及不论该塑胶餐具
是否连同另⼀项产品作为单⼀份货品供应）： 

(a) 参展商在其餐饮业务过程中向另⼀⼈所供应的任何⻝物或饮品会被带离该餐饮处所； 
(b) 该⻝物或饮品是可供即时⻝⽤或饮⽤，并⽆需作进⼀步制备的经制备⻝物或饮品（此处

“制备”⼀词 是指任何烹煮⽅式或任何改变该⻝物或饮品的形态或味道的其他处理，但
不包括修整⽣鲜⻝品）； 

(c) 相关塑胶餐具是参展商为（i）利便某⼈将该⻝物或饮品带离上述处所或（ii）利便某⼈
在该餐饮处所以外⻝⽤该⻝物或饮⽤该饮品⽽供应的；及 

(d) 有关交易并不包括参展商或其雇⽤或聘⽤的⼈⾝处有任何⼈⻝⽤或即将⻝⽤该⻝物，抑
或饮⽤或即将饮⽤该饮品的地⽅。 

任何在⾹港贸发局美⻝博览期间提供堂外卖服务的参展商，不得供应以下餐具： 

o 所有发泡胶餐具 
o ⾮发泡胶饮管 
o ⾮发泡胶搅拌棒 
o ⾮发泡胶餐具（例如叉、⼑、匙羹） 
o ⾮发泡胶碟  



 

(iv) 其他情况 

如果参展商不会在提供任何堂⻝、到会或外卖服务时供应塑胶餐具，他们仍会被禁⽌供应以下
塑胶餐具，以及向潜在顾客展示该餐具或关乎该餐具的资料，除⾮有任何例外情况（例如该产
品是未经制备的⻝物或饮品的包装或构成该包装的部分，或不可供即时⻝⽤或饮⽤的经制备⻝
物或饮品的包装或构成该包装的部分）： 

o 所有发泡胶餐具 
o ⾮发泡胶饮管 
o ⾮发泡胶搅拌棒 
o ⾮发泡胶餐具（例如叉、⼑、匙羹） 
o ⾮发泡胶碟 

请注意，如果（i）相关塑胶餐具构成在供应点以外的地⽅预先包装的终端饮⻝产品（"终端
产品"）的部分，并且（ii）于供应点供应该塑胶餐具前，有关包装所载的物品没有被⼈在供
应点变更，以及有关包装或包装⽅式没有被⼈在供应点开启或改变，则上述在堂⻝、到会、
外卖服务或其他情况下的所有禁令均不适⽤。 

为此，塑胶餐具将在以下情况构成终端产品的部分： 

o 该塑胶餐具是该⻝物或饮品的包装，或构成该包装的部分； 
o 该塑胶餐具是在供应点以外的地⽅，附于该⻝物或饮品的包装，⽽如此附于该包装是为⽤

于⻝⽤该⻝物或饮⽤该饮品的；或 
o 该塑胶餐具是在供应点以外的地⽅，置于该⻝物或饮品的包装内，⽽如此置于该包装内是

为⽤于⻝⽤该⻝物或饮⽤该饮品的。 

b. 其他塑胶产品 

就某些其他塑胶产品⽽⾔，以下产品（以及某些其他塑胶产品）的供应及展示在《产品环保责
任条例》下是被禁⽌的： 

o 塑胶制即弃⻝物签； 
o 塑胶制即弃⽛签；及 
o 氧化式可分解塑胶产品。 

与此同时，以下塑胶产品亦不得免费供应： 

o 全部或部分由聚⼄烯制成的即弃⼿套；及 
o 包装属塑胶制并主要为推⼴⽽供应的纸⼱包。 

 

c. 刑罚 

任何⼈违反上述有关塑胶餐具及/或其他塑胶产品的禁令，即属犯罪（除⾮有适⽤的免责辩
护），并⼀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港币 100,000 元。此外，该⼈⼠亦可能被判处定额罚款港币 
2,000 元，并须于定额罚款通知书发出当⽇起计的 21 天内缴付。 

详情请参阅《产品环保责任条例》（⾹港法例第 603 章）全⽂或环境保护署的资讯⽹⻚：



https://www.greentableware.hk/zh-hk/  

 

有关详情可查询环境保护署（电话：(852) 3152 2299 或电邮：psb@epd.gov.hk） 

 

3.24.19 其他相关法律 

除了上述各项法律和规例之外，参展商亦须遵守其他相关的法例，如： 

(i) 《防⽌贿赂条例》（⾹港法例第 201 章）订明，任何⼈⼠⽆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向公职
⼈员提供任何利益，作为其执⾏职务的诱因或报酬，均属犯法； 

(ii) 《公众卫⽣及巿政条例》（⾹港法例第 132 章）－ 对于药物的配制及搀杂；将经搀杂程
序⽽导致品质、成分或效⼒受损的药物售卖或为将该等药物出售⽽将其展出、宣传及管
有；禁⽌售卖其性质或品质与购买⼈所要求不符的药物以致对购买⼈不利；禁⽌售卖、
展出或管有以供出售拟供⼈使⽤但不宜作该⽤途的药物；及禁⽌出售及为出售⽽展出含
虚假或误导性标签或宣传的药物及其他事项施加管制与规定； 

(iii) 《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港法例第 586 章）就有关濒危动植物物种的进⼝、引
进、管有或控制之管制； 

(iv) 《不良医药⼴告条例》（⾹港法例第 231 章）就药物（包括中药材、中成药、外科⽤具
或疗法及不包括惯常作为⻝品或饮品的所有⼝服产品）的⼴告宣传作出的管制； 

(v) 《废物处置条例》（⾹港法例第 354 章）－ 对任何类别或种类的废物的产⽣、贮存、收
集及处置（包括处理、再加⼯、循环再造）；对任何有关该等活动的地⽅及⼈⼠的发牌及
登记；对涉及该等活动的公众的保护；以及其他有关事宜施加管制与规定； 

(vi) 《商品说明条例》（⾹港法例第 362 章）－该条例其中条⽂禁⽌将虚假商品说明应⽤于
货品或服务； 禁⽌管有应⽤了虚假商品说明的货品作售卖或商业或制造⽤途；禁⽌供应
应⽤了虚假商品说明的货品或服务；禁⽌伪造商标或将虚假商标应⽤于货品；禁⽌进⼝
或出⼝应⽤了虚假商品说明或伪造商标的货品；禁⽌不良营商⼿法，包括但不限于误导
性遗漏，具威吓性的营业⾏为，饵诱式⼴告宣传，先诱后转销售⾏为及不当地接受付款。
条例中包括有关珠宝、宝⽯、⼿表、成⾐及电⼦货品商品说明的特定规定。 

(vii) 《药剂业及毒药条例》（⾹港法例第 138 章）－ 对于注册药剂师管有及销售（包括零售
及批发）毒药；⽤作存放毒药以供零售的处所的注册；由注册医⽣、注册⽛医或注册兽
医开出某些指定毒药的处⽅的规定；毒药的标签及盛载容器；毒药的存放及运送、及药
剂的制造、进⼝及出⼝施加管制及规定与及其他事项施加管制与规定。参展商须特别注
意有关对含有⻄药成分的药物管制，并留意卫⽣署药物办公室在其⽹⻚: 
http://www.drugoffice.gov.hk/eps/do/index.html 上通告的最新资料和更新。 

(viii) 《危险药物条例》（⾹港法例第 134 章） - 该条例对危险药物的进⼝、出⼝和供应以及
危险药物的处⽅和施⽤等进⾏了规范。于该条例下，管有和贩运危险药物，均属刑事罪
⾏。参展商应注意，从 2023 年 2 ⽉ 1 ⽇起，⼤麻⼆酚 （俗称 "CBD"）已被纳⼊该条
例下危险药物定义范围内。参展商不应供应、拥有或以任何⽅式处置含有⼤麻⼆酚的物
品。 

详情请参阅各有关条例。条例的全⽂可以从⽹址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下载。 

⾹港政府的刊物可以下列⽅法购买： 



－ 进⼊⽹上「政府书店」选购，⽹址为 http://www2.bookstore.gov.hk； 

－ 致电 (852) 2537 1910 或电邮 puborder@isd.gov.hk 致政府新闻处刊物销售组； 
或 

－ 于政府新闻处的⽹址 http://www.isd.gov.hk 下载并于⽹上递交订购表格，或将表
格传真⾄刊物销售组的传真号码：(852) 2523 7195。 

参展商⼀经签署申请表格，即表示参展商同意遵守有关条款，任何参展商因违反上述条例⽽招致
的投诉或诉讼，⾹港贸发局及⾹港会议展览中⼼概不负责，亦⽆需作出赔偿。 

 
3.25. 遵守适⽤法律及规章   
 

参展商在申请参展前，应先咨询其法律顾问、有关政府机关及相关专业团体以确保参展商能够
遵守及符合所有管辖且关于其产品及/或服务在⾹港的展览、宣传/促销及供应的适⽤法律、规
章、专业守则及指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法例： 

 商品说明条例 (第 362 章) 及其附属法例 - 该条例其中条⽂禁⽌将虚假商品说明应⽤于货品
或服务； 禁⽌管有应⽤了虚假商品说明的货品作售卖或商业或制造⽤途；禁⽌供应应⽤了虚
假商品说明的货品或服务；禁⽌伪造商标或将虚假商标应⽤于货品；禁⽌进⼝或出⼝应⽤了虚
假商品说明或伪造商标的货品；禁⽌不良营商⼿法，包括但不限于误导性遗漏，具威吓性的营
业⾏为，饵诱式⼴告宣传，先诱后转销售⾏为及不当地接受付款。条例中包括有关珠宝、宝⽯、
⼿表、成⾐及电⼦货品商品说明的特定规定。 

 消费品安全条例 (第 456 章) - 该条例向制造商、进⼝商及供应商施加确保所供应的消费品属
安全的责任。消费品是指⼀般供应予私⼈使⽤或耗⽤（该条例中所指明的货品除外）的任何货
品，并包括供应该等货品时所⽤的包装。 

 货品售卖条例 (第 26 章) - 该条例编纂有关货品售卖的法律，包括售卖合约的订⽴、效⼒及履
⾏、合约的隐含条款、合约双⽅的权利及违约的后果。  

 服务提供（隐含条款）条例 (第 457 章) - 该条例综合有关服务供应合约中隐含的条款的法律，
包括有关谨慎、技术、履⾏时间及代价的隐含条款。 

 进出⼝条例 (第 60 章) - 该条例其中施加有关在⾹港输⼊及输出物品以及对已经输⼊⾹港的
物品在⾹港境内的处理及运载的限制及就此作出有关规定。尤其是，该条例规定了在⾹港禁⽌
进⼝及出⼝的物品。 

 防⽌贿赂条例(第 201 章) - 就防⽌贿赂及其他相关事项订⽴条⽂。 
 个⼈资料 (私隐) 条例 (第 486 章) - 该条例藉向资料使⽤者施加须遵守该条例下所列的保障

资料原则的责任、在直接促销中使⽤和提供个⼈资料的要求及其他条⽂规定以保障有关个⼈资
料的私隐。 

 版权条例 (第 528 章) - 该条例就版权及其他相关权利的保护及执⾏订⽴条⽂。  
 注册外观设计条例 (第 522 章) - 该条例就注册外观设计权利订⽴条⽂。 
 商标条例 (第 559 章) - 该条例就商标注册及包括注册商标的保护及执⾏的相关事项订⽴条

⽂。 
 专利条例 (第 514 章) - 该条例就专利注册及包括注册专利的保护及执⾏的相关事项订⽴条

⽂。 
 禁⽌层压式计划条例 (第 617 章) - 该条例禁⽌推⼴、知情参与及诱使他⼈参与层压式计划。 
 不良⼴告(医药)条例 (第 231 章) - 该条例其中条⽂禁⽌发布可能导致他⼈使⽤该条例中所订

明的某些疾病的任何药物、外科⽤具或疗法的⼴告。 
 电⼒条例 (第 406 章) - 该条例其中就电⽓产品（指使⽤低压或⾼压电⼒的任何⽤电器具、照

明配件或附件）的安全规格订⽴条⽂。 
 空⽓污染管制条例 (第 311 章) - 该条例就消减、禁⽌与管制⼤⽓污染订⽴条⽂。其中包括禁

⽌在⾹港制造或进⼝所含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成分超出所规定限额的若⼲受规管消费品 (例



如发胶)。 
 公众卫⽣及市政条例 (第 132 章) - 该条例其中就规管⻝物及药物的配制及搀杂并就藉禁⽌售

卖不宜供⼈使⽤的⻝物或药物或该等⻝物或药物的虚假或误导标签或⼴告⽽对⻝物及药物购
买⼈提供保障订⽴条⽂。  

 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 (第 390 章) - 管制内容属于或含有淫亵或不雅资料(包括暴⼒、腐化
或可厌的资料)的物品。  

 玩具及⼉童产品安全条例 (第 424 章) - 该条例其中就⼉童玩具及指明的⼉童⽤品的安全标准
订定条⽂。 

 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 (第 586 章) - 该条例对⼀些濒危的动物和植物物种的进⼝、出⼝、
拥有或控制作出管制。 

 废物处置条例 (第 354 章) - 该条例规管废物的处理、储存、收集及处置，包括废物处理、再
加⼯和回收。 

 ⽕器及弹药条例 (第 238 章) - 该条例规管⽕器及弹药的管有和经营的牌照事宜。 
 武器条例 (第 217 章) - 该条例禁⽌持有某些武器。 
 产品环保责任条例 (第 603 章) -该条例引⼊减少某些类型产品(如塑胶购物袋、电器及电⼦设

备、包装物料及饮品容器)对环境影响的措施并提供相关事宜。 
 国家安全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件 A305) – 国家安全法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

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危害国家安全的⾏为刑事化以保障国家安全。该法例同时将协
助实施上述罪⾏的从属⾏为刑事化，例如协助或教唆他⼈实施分裂国家或颠覆国家政权罪、为
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员或恐怖活动实施提供技术或场所等⽀持、协助或便利，及在普通
法下协助及教唆实施勾结罪⾏。此外，《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件 A305) 进⼀步将以下⾏为
定为刑事罪⾏，包括但不限于叛国、叛乱、煽惑叛变及离叛、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具煽动意
图的作为，以及透过⾮法管有或披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的⾏为。 

阁下可以在以下⽹⻚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 下载上述所有条例及规例。 

 

保证 

各参展商谨此向主办机构陈述及保证其有关在展览会所展示、展览、出售、分派及供应之产品、
服务、宣传品、⼴告物品及其他物品及参展商在展览会的所有其他活动： 

(a) 必须遵守所有适⽤于参展商或主办机构的法律及规章（包括但不限于⾹港法例）及任何适⽤
的国际公约； 

(b) 必须遵守所有由有关的政府机关及专业团体（包括但不限于⾹港的政府机关及专业团体）发
出适⽤于参展商或主办机构的专业守则、指引或声明；  

(c) 并⽆侵犯任何第三者的任何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 

(d) 根据主办机构的合理意⻅，并⾮不利于主办机构的形象、声誉或有其他不良影响。 

各参展商谨此向主办机构进⼀步陈述， 保证及承诺其必须已经⾃费妥当取得所有在展览会展览、
宣传、出售、分派及供应的⼀切产品、服务、宣传品、⼴告物品及其他物品及参展商在展览会所
有其他活动的必需及有效的豁免、同意、批准及牌照。 

各参展商谨此向主办机构陈述、保证并承诺其将向客户及潜在客户解释其产品及/或服务的范围、
详情及规格（视属何情况⽽定）以及相关费⽤及收费，及主办机构对于因为或者有关参展商与其
客户或潜在客户之间的任何争议⽽产⽣的任何法律责任、损失、损害赔偿、费⽤及开⽀不承担任
何责任，⽽有关参展商须独⾃为此承担责任。  



弥偿 

各参展商同意遵从展览会所有条例及细则和所有适⽤的法例及规例，并豁免主办机构及展览场地
就任何⼈⼠就参展商任何罪⾏、违反法律、违反法规或违反规章作出的投诉或程序带来的全部法
律责任，及就该等法律责任对主办机构及展览场地作出弥偿。 

终⽌ 

主办机构除享有上述获弥偿的权利外，主办机构亦有权在发⽣任何违反或涉嫌违反本规则内之任
何陈述、保证、承诺或条款时毋须给予通知之情况下⽽终⽌参展商参与展览会的权利。在被终⽌
参展权利时，参展商必须⽴即将其所有⼈员及财物撤离展览会场地。展览商没有任何针对主办机
构不论属任何性质的申索或要求赔偿（包括追讨任何已⽀付予主办机构的款项）的权利。 

管辖法律 

以上规则受⾹港法律管辖，并按照⾹港法律注释。 

 


